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上訴字第6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志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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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石繼志律師(法扶律師)

            江采綸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

侵訴字第64號，中華民國111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2202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甲○○於民國109年2月下旬，透過友人結識代號AV000-A109

097號之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後，對A女心

生好感，A女因而基於與甲○○交往之認知，向其傾吐自身

為前男友作保致遭地下錢莊逼債等情，甲○○亦本於與A女

交往之目的，應錢莊人員之邀，於同年4月5日22時許代A女

出面協商債務，迄該次協商畢，甲○○乃偕始終在附近等候

協商結果之A女，約於同年月6日凌晨1或2時許，返抵甲○○

位於高雄市○鎮區○○○○路00○00號2樓住處（租屋處即

套房）。詎甲○○竟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於109年4月6日1

或2時許至上午6時許間之某時，在其住處內，不顧A女已明

確出言「不要」表示反對意思，復曾出手推阻，猶執意以其

身體壓制A女反抗之強暴方式，違反A女意願，將生殖器進入

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而對A女性交得逞。嗣A女趁隙離去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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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處，甲○○見狀旋自後追逐A女，並另基於傷害犯

意，在上址附近馬路旁，持機車大鎖毆打A女，致A女受背部

瘀青之傷害（傷害部分經A女於原審審判期日因和解而撤回

告訴，詳後述）。A女後於109年4月6日18時26分前往醫院驗

傷，進而於同日22時36分許至警局對甲○○提出妨害性自主

告訴，始查知上情。

二、案經A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性侵害被害人

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

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定有明文。為免揭露

告訴人A女之身分，本件判決書關於告訴人A女之姓名等資

料，僅記載代號，合先敘明。

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指刑事訴訟

法，下同）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

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

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

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

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

引用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上訴人即被告

甲○○（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均同意有證據能力

（本院卷第84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

程序，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

爭執，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復查無依法應排除

證據能力之情形，故依前述規定，應有證據能力；至被告及

其辯護人雖爭執A女於警詢時證述、A女於鑑定報告內之個人

陳述為傳聞證據而無證據能力（原審卷一第293頁，原審卷

二第258頁，本院卷第84頁），然因本判決並未引用A女於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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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或鑑定時之陳述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爰不

贅述此部分證據能力之有無，亦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前揭時、地與告訴人A女發生性交行

為，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性交之犯行，辯稱：我與A女當時

乃男女朋友關係，我沒有對A女強制性交，雙方是合意性交

云云（本院卷第81、187頁）。經查：

　㈠不爭執事項之說明：

　1.被告於上述時間、地點，以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

插，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事實，迭據被告於歷審坦認不諱

（原審卷一第291頁，原審卷二第273頁，本院卷第85頁），

核與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之情節相符（原審卷二第2

3、41頁），而A女陰道深部有精子細胞，與被告之DNA-STR

型別相符，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6月16日刑生

字第1090059398號鑑定書1份在卷可佐（偵字卷第77至78

頁），首堪認定。

　2.被告約於109年2月下旬，透過友人結識A女後，對A女心生好

感，A女因而基於與被告交往之認知，向其傾吐自身為前男

友作保致遭地下錢莊逼債等情，被告亦本於與A女交往之目

的，應錢莊人員之邀，於同年4月5日22時許代A女出面協商

債務，迄該次協商畢，被告乃偕始終在附近等候協商結果之

A女，約於同年月6日凌晨1或2時許，返抵被告住處（租屋處

即套房），分據被告、證人A女供、證述明確（警卷第7至8

頁；原審卷二第15至16、39頁），且互核要無齟齬，同堪認

定。

　3.A女乃於109年4月6日18時26分許，前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驗

傷，有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經營)109年8月4日高醫港品字第1090302472號函暨所附A女

病歷影本1份在卷可稽（偵字卷第79至83頁）；嗣則於109年

4月6日22時36分許，前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對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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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妨害性自主告訴經受理，亦有卷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

鎮分局偵查隊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堪以認定（警卷第44

頁）。

　㈡被告雖辯稱其與A女間乃合意性交。惟查：

　1.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9年4月5日晚間被告陪我去跟

地下錢莊談清償債務的事，結束時，被告說太晚了，叫我一

起去他家，他明天早上再帶我回去，我就跟被告回他家，我

去洗澡後，被告把我抱到床上壓著，一直想要把他的生殖器

用在我的裡面（按：指陰道），我就一直有反抗，也有用手

推他，他有固定我的腳，然後把我的手壓著，他用陰莖進入

陰道做抽插的動作；我有掙扎，也有跟他說我不要等語（原

審卷二第15至18、21至24、41頁）；於偵查中亦明確證稱：

被告壓在我身上，我有拒絕，我跟被告說不要，被告壓著我

的手；被告的生殖器硬要進入，我夾緊我的大腿，被告用他

的腿纏住我的腿，被告越用越緊，直到他結束（指射精，下

同）等語（偵字卷第38、40頁）。均證稱有跟被告明確表達

拒絕之意，被告乃予無視，而以身體壓制A女之強制力施加

方式，強行以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

　2.A女於被告對其性交之後，乃趁機離開被告住處，惟遭驚覺

之被告自後追上並持機車大鎖毆打，A女在馬路上痛哭經路

人報案，員警乃於同日（即109年4月6日）8時58分許到場偕

A女返回派出所，而周黃明盈經通知於同日9時許前來草衙派

出所時，A女乃哭泣並流露緊張、痛苦、害怕之表情，並曾

告知周黃明盈自己遭受性侵害之情事，此除經證人A女於原

審審理時證稱：後來我趁機離開被告住處時，我抱著狗在外

面哭，好像是路人報案，警察帶我回派出所，警察叫我不要

哭，等情緒穩定下來，叫我先回去，我沒有跟警察說發生甚

麼事，只有說我的背很痛，我就請朋友來載我等語（原審卷

二第28至31頁）；復經證人周黃明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A

女有什麼事情都是跟我女友說，我也是透過女友因而結識A

女結識，彼此算是普通朋友關係。109年4月6日早上9時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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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女打電話給我表示她知道我女友不在，但她已經試圖聯繫

其他友人，或者未接聽電話、或者沒空，才會聯繫我。她說

有急事要我趕快過去草衙派出所門口那邊，我抵達時，A女

在哭泣且神情緊張、痛苦、害怕，並要我趕快將她載離該

處，又提到害怕被告會找到她的租屋處而無處可躲，我就打

算先載她到我家。她當時還說被告有要追求她，被告攻擊

她，她就沒有力氣了，然後把她強姦了，被告也有拿大鎖打

她，我本來還想追問，但A女提到被告知道她目前所在（指

在草衙派出所），害怕被告會過來就不敢再說下去了。我們

從草衙派出所離開後，因A女不自覺地尿在我機車上（即尿

失禁），所以有先去加油站廁所清理身上不乾淨的東西，然

後就回林園我家。A女到我家時神態除痛苦之外還很疲倦，

後來我才陪A女至小港醫院驗傷，驗完傷A女就被警察帶走做

筆錄，我再到警局外面等她，之後再載她回租屋處等語綦詳

（原審卷二第106至121頁），且互核要無齟齬，自均堪信實

在。另卷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111年3月3日高市

警前分偵字第11170559300號函暨附件（原審卷二第165至17

7頁）乃明確記載：某男接續於109年4月6日8時50分、同日8

時52分撥打110通報高雄市前鎮區漁港中一路與漁港北一路

一帶有糾紛，亦即被告出手毆打A女，經員警於同日8時58分

許到場偕同當事人返所處理等節；再者，被告迭不諱言其見

A女逕自離開其住處後，旋自後追上A女與之爭執，並曾在該

次爭執過程中，手持機車大鎖毆傷A女，A女嗣經據報到場員

警載離，被告則自己騎乘機車前往派出所等情（警卷第10至

11頁，偵卷第94頁，原審卷二第276頁），益徵此部分之事

實堪認無訛。

　3.A女於本案（含傷害）後出現創傷後壓力反應，有財團法人

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110年09月01日110附

慈精字第1102087號函暨所附慈惠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

為憑（原審卷一第225至241頁），同堪認定。

　4.被告前於警詢時供稱：一開始我親吻、愛撫A女時，她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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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後來我將陰莖插入她的陰道内抽插時她才說「那裡不

行」，但當時我已經很興奮亢奮，所以我也沒想那麼多，再

抽插約5下左右，就射精了等語（警卷第10頁）；及於偵查

中供稱：她口頭有說不要，沒幾秒後我就停下來了等語（偵

字卷第95頁）；迄於原審110年1月19日準備程序猶供稱：A

女跟我說不要的時候，我有再做幾秒才起身乙情（原審卷一

第61頁）。職是，被告迭自承經A女明確以口語表達「不

要」時，其乃無視之而猶以自己之生殖器反覆抽插A女陰道

數次無訛。至辯護人雖曾辯稱被告之前揭陳述，或出於應訊

時過於緊張等故致與事實有間，本案經過應以110年10月29

日刑事準備狀所載情節為主云云（原審卷一第279頁），然

被告既於原審110年1月19日準備程序時復當庭明確陳稱：當

時在發生性行為的時候，我是不確定A女是「要」或是「不

要」。我之所以認為A女是「要」，是因為我在親A女的時

候，她有反應。我之所以認為A女是「不要」，是因為A女有

用手撥開我的行為，我在做的過程中，她有說「不要」等語

綦詳（原審卷一第65頁）；更有甚者，其於本院準備程序猶

尚曾一度供稱：A女雖然有說「不要」，但沒有罵我，所以

我認為當時A女有與我性交之意等語（本院卷第84頁），而

改以其係將A女當下所為「不要」之口語表示，（私自）理

解為A女同意與自己性交置辯。是辯護人關於本院此部分所

引被告陳述均尚核與事實有間之所辯，顯不足取至灼。

　5.稽上事證交相參析，可知證人A女首揭關於「有跟被告明確

表達拒絕之意，被告乃予無視，而以身體壓制A女身體之強

制力施加方式，強行以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之

證述內容，實有後續「A女未及聯繫上親友即逕自離開被告

住處並因而遭到被告持機車大鎖毆傷，幸經路人主動報警前

來處理，方終止孤立無援之窘境」、「已經警載抵派出所之

A女，猶不惜央請僅為普通朋友關係之周黃明盈務必儘速將

自己載離任何被告可能尋覓自己之地點（含斯時所在之草衙

派出所），並對之吐露甫遭被告性侵害暨毆打等事，且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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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痛苦、害怕及持續哭泣，甚尚有尿失禁現象」、「A

女於本案後出現創傷後壓力反應」等一連串情事，可資補

強，原已足認A女指訴遭被告強制性交乙節合於事實，可以

採信。遑論證人A女首揭證述內容，尚有被告關於「經A女明

確以口語表達『不要』時，其乃無視之而猶以自己之生殖器

反覆抽插A女陰道數次」及「我不確定A女『要』或『不要』

與我為性行為，我之所以認為A女是『不要』，是因為A女有

用手撥開我的行為，並有說『不要』」等不利自身自白可

佐，更屬信而有徵，則被告不顧A女已明確出言「不要」表

示反對意思，復曾出手推阻，猶執意以其身體壓制A女反抗

之強暴方式，違反A女意願，將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

插，而對A女性交得逞，堪以認定。被告及辯護人徒以被告

擁抱、親吻A女時有感覺到A女嬌喘等生理反應為由，抗辯A

女乃與被告合意性交，以人類之所以別（高）於萬物，乃在

於特有之克己復禮行為準則，是生理反應（生理需求）與心

理意願本核屬二事，且未抗拒擁吻更無從逕與同意性交等

視，原俱屬眾所周知，則此部分所辯顯不足採甚灼；被告及

辯護人另刻意將A女明確表達無意與被告性交之時間點，大

幅後延至被告已對A女性交之過程中（即令如此，被告執意

續對A女性交亦已侵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亦非實情，同

無足採。

　6.本院認定被告所採之強暴手段，乃係以身體壓制A女反抗，

別無對A女拳腳相向之舉，既如前述，則A女於案發當晚驗傷

之結果，雙手、下體並無明顯傷勢，自無違常情，辯護人執

此抗辯證人A女首揭證述內容不實云云（本院卷第160頁），

並不足取，附此敘明。

　㈢關於被告及辯護人其他辯解均不足採之說明：　

　1.被告及辯護人雖另以A女案發當日早上見到員警時，既未表

明自己遭性侵，已核與一般遭受性侵之反應，有所不符等語

置辯（本院卷第82至83、186頁）。查：

    ⑴妨害性自主罪之被害人，殊無可能有典型之事後情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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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標準之回應流程，被害人與加害者間之關係、當時所處

之情境、被害人之個性、被害人被性侵害之感受及被他人

知悉性侵害情事後之處境等因素，均會影響被害人遭性侵

害後之反應，所謂理想的被害人形象，僅存在於父權體制

之想像中（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87號判決意旨參

照）。蓋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於事件爆發後，除須於偵審

過程中受到司法機關以涉及隱私之問題迭加問訊，更須承

受周遭知情親友之探究眼光，及有或無意間夾帶檢討（責

難）自身行止之關懷，身心倍受煎熬，是性侵害之被害人

因而採取較為隱忍之態度，而未立即報警求助，以免遭受

二度傷害，事所常有；更有甚者，性侵害被害人於案發之

後，根本未克評估前述利弊，即深陷於何以自身遭受侵害

之困惑、自責，甚且擔心再受害而為此驚慌失措，亦非罕

見。職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已顯不足採。

　　⑵A女因在馬路上遭被告持機車大鎖毆打而經路人報案，員

警乃於109年4月6日8時58分許到場偕A女返回草衙派出

所，嗣A女聯繫周黃明盈先將自己匆匆載離派出所，迄同

日18時26分許，A女始前往醫院驗傷，並進而於同日22時3

6分許至警局對被告提出妨害性自主及傷害告訴各情，固

均如前述，而堪認A女於案發當日早上確已與員警有所接

觸，且斯時未曾向員警表明自己遭受被告性侵之情。惟被

害人遭性侵害後會如何反應乃因人而異，並無所謂「理想

（完美）被害人」模板，同據本院詳述如前。而A女經員

警載回派出所時，其既甫（另）遭被告持機車大鎖毆打致

受背部瘀青之傷勢，此除有傷勢照片可佐外（偵卷末彌封

袋內第23至30頁），並經被告坦認在卷（原審卷一第63

頁），而堪認定；佐諸證人周黃明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

我到草衙派出所時，A女有簡要提及自己被打、被強姦，

並表示她害怕對方會找上來，想要趕快離開，然後我就載

她離開等語（原審卷二第106、120頁），暨被告於原審所

供稱其係自己騎乘機車前往派出所乙情（原審卷二第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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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則迭受被告不法對待之A女因而驚慌失措，初始只

一心想著盡可能擺脫、遠離被告，以免自己再遭被告暴力

侵害，致根本無暇、無力再思及其他事項，實與常情無

違。

　　⑶況苟如辯護人另所辯，A女恐因被告無力幫其處理欠債致

心中不滿，或因被告表明無法替A女處理債務而互生爭

執，始誣指被告性侵云云（原審卷一第63頁，原審卷二第

280頁），參諸被告既明確陳稱案發後不曾再與A女相互聯

絡（偵卷第94頁），則A女大可在員警據報到場之初即表

明自己遭受被告性侵，從而由A女於案發初始一心只想著

盡可能擺脫、遠離被告，致未在案發當日早上接觸員警之

過程中吐露自己遭被告性侵害之情乙節，毋寧益徵A女所

述性侵情節，斷無刻意誣陷被告入罪之虞。

  2.辯護人雖復以A女前後供述不一致，且於原審審理時針對諸

多關鍵事實、情節，均回答「不記得」、「不知道」、「記

不清楚」或沉默不回答，暨其所指述情節，亦與證人周黃明

盈於原審所傳述內容不符，可見A女指訴確有瑕疵而不足

採，為被告辯護（本院卷第81至82、185頁）。其中，關於A

女指訴與證人周黃明盈所傳述內容不符之部分，既不能排除

（就此部分在性質上係屬傳聞證人之）周黃明盈自始誤聽、

誤記，抑或轉述偏差所致，本無由執此遽為A女指訴存有瑕

疵之推論，合先指明。另查：

　　⑴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回到被告住處後，被告叫我去洗

澡，但我當場拒絕，被告看我不想洗澡，就直接關燈說要

睡覺，當時時間已早上6點，被告就伸手過來脫我的衣服

等語（警卷第15頁）；於偵查中證稱：回被告他家，他叫

我先洗澡，我就去洗澡，我用浴巾擦完身體，被告就不給

我穿衣服，被告就把我抱到床上，並壓在我身上，我有拒

絕…等語（偵字卷第38頁）。關於A女遭被告性侵前曾否

洗澡，及A女衣服究係遭被告脫掉，抑或是被告不讓洗過

澡之A女著衣等部分，尚屬不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⑵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因為當時我穿著連身裙，被告拉

住我的裙子一直往上掀，我不想與他發生性行為，於是就

夾緊雙手抵抗，不讓他把我的衣服脫掉，並大喊「我不

要」、「走開」，但是被告仍不罷休，還是一直將我的連

身裙往上掀，並伸手要解開我的内衣，但是我一直抵抗，

才沒有被他解開，過程中我試圖想要開門離開現場，但是

遭被告從後面勒住我的脖子，硬把我拖到床上，我當時因

為疲累而沒有力氣抵抗，被告就直接將我的連身裙、内

衣、内褲脫掉後，不斷用嘴巴親吻我的嘴巴，並舔我的耳

朵、胸部、陰道口，並用他的手指伸進去我的陰道内，我

當時因為被他壓在床上，雙手也被他的手壓在床上而無法

反抗，我被被告用雙手壓住的時候，他的陰莖有碰到我的

陰道口，我當時有用雙腳踢被告的雙腿，但他仍不罷休，

用他的雙腿(跪姿），把我的雙腿撐開(我當時躺著），被

告就直接將陰莖插入我的陰道内，來回抽動直到射精等語

（警卷第15至16頁）；於偵查中證稱：前一晚我去被告家

睡，我們去處理事情，都累就先回他家，他叫我先洗澡，

我就去洗澡，我用浴巾擦完身體，被告就不給我穿衣服，

被告就把我抱到床上，並壓在我身上，我有拒絕，當時我

跟被告說不要，被告的陰莖有插入我的陰道，並内射，當

時我有踢他大腿，被告壓著我的手等語（偵字卷第38

頁），則A女關於遭性侵之情節，所述亦非全然一致。

　　⑶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性行為結束後，被告就先到浴室

洗澡，而我就在床上玩手機，等被告洗完澡後，我才進去

浴室洗澡，我洗完澡要穿衣服的時候，被告就把我的衣服

搶走，不讓我穿，只准我穿内褲，我將内褲穿上後，就繼

續在床上玩手機，後來我發現被告顯露疲態，快要睡著，

我就偷偷將衣服穿上，打算開門離開之際，剛好被發現，

他就從床上跳下來用右手勒住我的脖子，我就奮力用雙手

掙脫，奪門而出往樓下跑等語（警卷第16頁）；偵查中證

稱：（問：你警詢稱發生性行為後你只能穿上内褲繼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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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玩手機，被告睡著後，你有想偷跑？）是。因被告淺

眠，如我穿衣服被告會發現，當時我只有穿内褲，我想只

穿内褲偷跑出去。被告發現我就又回來了，直到5、6點我

才穿上衣服偷跑出去，我本來要打電話叫我朋友來載我，

被告又跟我說他會載我回去。被告還沒打我之前，我以為

他會載我回去，5至6點我才要被告載我回去，但他拒絕等

語（偵字卷第39頁）。關於是否在被告勒住其脖子的時

候，奮力掙脫後奪門而出，抑或乃係偷跑出去，容有不

一，甚至於偵查中陳稱其於5至6點才央請被告載其回去，

但遭被告拒絕乙詞。

　　⑷證人A女於偵查中先證稱：被告叫我先洗澡，我就去洗

澡，我用浴巾擦完身體，被告就不給我穿衣服，被告就把

我抱到床上，並壓在我身上等語（偵字卷第38頁）；嗣又

改稱「（問：洗完澡時你與被告一起躺在床上時，你是被

被告壓在床上或是你自己願意躺上床的？）我自己躺的」

等語（偵字卷第40頁），可見A女之偵訊中所述，亦非前

後相符。迄於原審則另證稱：還沒發生性侵害前，我有先

去洗澡，出來後被告給我一條毛巾，我好像要拿衣服穿起

來，他就不讓我穿衣服，我就說我習慣穿衣服睡覺，我就

要拿我的衣服，然後他把衣服拿到比較高的地方，我拿不

到，他就不要讓我穿，後來他就把我抱到床上壓著。那是

發生完，他用完我之後，我當然自己躺在床上啊。我總共

洗兩次澡，遭性侵前後各一次等語（原審卷二第17至20

頁），而俱核與前揭偵訊中證述內容，未盡相符。

　　⑸本院經核A女於警詢、偵查及原審所為證述內容，雖有辯

護人前述所條列指訴未盡一致之處。然衡諸A女就被告如

何不顧A女言語反對及肢體抗拒（推阻），仍以身體壓制

之強暴手段，以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反覆抽插而對A女性交

得逞等核心事實，於「偵查」及「原審」之證述內容則始

終一致，並無重大矛盾或瑕疵之處（「警詢」此部分之證

述內容所亦核屬一致，惟本院未併將之採為認定被告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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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論據）。至於A女所陳性侵前是否有去洗澡、衣服是遭

被告脫掉或洗完澡被告不給她穿衣服、是否偷跑出去或被

告勒住脖子時奮力掙脫奪門而出、洗完澡如何躺上床、洗

澡次數是1次或2次、是否在地上遭被告強脫衣服等細節，

均非關於主要犯罪事實之陳述，復牽涉遭性侵過程供述之

詳略與否，而A女遭逢此重大事件，其內心所受之衝擊與

傷害應屬非輕，此由A女竟在友人周黃明盈機車上不自覺

尿失禁即明，原難責令A女就夢魘般之被害過程細節均能

牢記，而毫無遺漏或誤植之情，況且A女為中下智能程度

之人（原審卷一第238頁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參照），事

後回想過往經歷之枝微末節，再進而精準對外表達等能

力，均較常人低落，更無以苛求A女就無關宏旨事項之歷

次描述，俱不容誤差。職是，A女於司法機關詢問時，就

其遭被告強制性交之細節，或因囿於記憶能力或恐懼之心

理狀態而容有混淆或差異，尚無礙於A女整體證述被害情

節真實性之認定。

　　⑹又A女於原審審理時，固有就辯護人之提問，答稱忘記

了、印象不深、我不知道，甚或沉默不語等情。然A女前

於偵查中既已明確證稱：被告壓在我身上，我有拒絕，我

跟被告說不要，被告壓著我的手；被告的生殖器硬要進

入，我夾緊我的大腿，被告用他的腿纏住我的腿，被告越

用越緊，我也沒辦法踢他，直到他結束…等語（偵字卷第

38、40頁），而具體陳述被告如何不顧其明示反對，執意

以身體壓制之強暴方式，違反A女意願為性交，自不得以A

女於距離事發1年7個月之原審審判程序中，或因就細節記

憶不清致無法精準（精確）陳述，或根本已無從回憶致只

能沉默不語，即全盤推翻A女該次暨此前之證詞。

  3.辯護人於原審另一度以：A女在鑑定時既供稱，其與被告去

處理債務問題到隔日凌晨將近一點，因自己租屋處隔音差，

擔心吵到鄰居，因此到被告住處當時其有預感會發生性行

為，過程中受到被告的大力壓制，被告碰觸其胸部與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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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有表達「不要」及趁勢推開被告的手或用腳踢被告，

但被告還是繼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的認知是男女朋友發

生性行為是很正常的事，原本不打算向對方提告，但被告後

來竟拿車鎖及徒手毆打她，其受到驚嚇，無法原諒對方等語

（原審卷一第230頁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參照），足見雙方

在當時情狀下發生性行為乃A女合理可期之行為，A女恐因事

後遭受被告拿車鎖及徒手毆打，為此遭受驚嚇無法原諒被

告，才陳述強制性交之情節，為被告辯護（原審卷一第285

頁，原審卷二第278頁）。惟A女雖向鑑定人供稱其（應允）

留宿被告住所之際，有預感雙方會發生性行為，然有此預感

後，或猶果敢明確表達出當下無意性交之心，或始終隱忍而

無奈屈從，本不一而足，要非即代表A女同意與被告發生性

交行為，故辯護人此部分所述尚屬率斷，難為有利於被告之

認定。A女留宿被告住處既尚無足為其乃與被告合意性交之

推論，基於相同理由，被告另以協商債務畢乃A女堅持騎車

搭載自己、而在自己指引下返回住處一節（警卷第8頁），

遽為有利自己之推論；及其復辯稱：如果A女不想跟我性

交，大可在友人引介雙方認識之初就拒絕我，而非持續與我

聯繫、互動、曖昧云云（警卷第11頁），俱同不足採。

　4.被告、辯護人迄於本院審理中則另以：被告雖坦言有聽聞A

女表示「不要」、「那裡不行」，但雙方既為男女朋友關

係，並綜合當時種種客觀情況，被告因認A女該等陳述僅係

口非心是、欲迎還拒等於床事中女性嬌羞之表現，是縱使此

與A女想法（意願）不同，被告在主觀上也欠缺對A女強制性

交之犯意等語置辯（本院卷第160至161、185至186頁）。

查：

　　⑴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強制性交罪，係為保護性自主決定

權法益而設，即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之自由，任

何性行為都應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同意之基礎上，自不

容性主動之一方，恣將對方之善意或順從舉措，過度引申

為同意與自己性交，更不容其擅將對方已明確對外表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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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性交意旨，片面曲解為口非心是、欲迎還拒於先，再

執此卸免自身性侵害罪責。職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所

辯，已顯屬無稽。

    ⑵A女早在被告擬將生殖器插入其陰道之性交初始，即經由

口語及肢體推阻等方式，向被告明確表達無意性交，不容

被告及辯護人刻意將之不實大幅後延至被告已對A女性交

之過程中；及A女經由友人引介認識被告後，縱雙方持續

聯繫、互動，且A女於案發當日，乃騎車搭載被告返回住

處並留宿各節，顯俱無足過度引申為A女同意與被告性

交，均業經本院逐予詳述如前。更有甚者，被告不僅自承

於案發前僅曾與A女出去見面吃飯2、3次而不甚了解A女狀

況等語（原審卷二第267頁），其於案發次日（即109年4

月7日）之警詢中暨109年9月7日之偵訊中復坦言：我目前

沒有女朋友，與A女是朋友關係，因為喜歡A女想跟她交往

才決定幫她出面處理債務，債務協商結束後是我提到很晚

了要回家睡覺，A女聽了後雖未言明是否同意隨我一起返

家，但卻堅持由她騎機車載我，我則在後座指路而返回我

的住處，那是A女第一次到我住處，也是雙方第一次發生

性行為各節（警卷第7至8頁，偵卷第93至94頁），更堪認

A女乃感念被告已為自己出面協商債務至夜深，不忍被告

再因騎車搭載自己之事費神，方堅持由自己騎車搭載被告

返家並暫予留宿，且被告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當下，實乏

自己與A女已係男女朋友交往關係之認知。則綜合上揭種

種客觀情狀及被告斯時所認知之雙方關係，進再比對被告

嗣迨見A女未經自己同意即逕自離去，乃不惜當街持機車

大鎖追打A女一情，所展現自己得以高高在上教訓不知好

歹A女乖乖順從之姿態，被告毋寧因認A女本該就自己出面

代為協商債務之事以身相報，致無視A女拒絕與自己性交

猶執意為之，斷非誤認A女只是故作嬌羞姿態而乏強制性

交犯意無訛。

　㈣綜上所述，被告關於其與A女乃合意性交等所辯，應係卸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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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詞，不足採信。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堪以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

　㈡原審公訴檢察官於原審審理過程中雖主張A女為中下智能，

被告可能涉有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對精神障礙、心智缺

陷之人犯強制性交罪（原審卷二第277頁）。惟證人A女雖領

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從小生長發育略為遲緩，學業及職業

成就表現不佳，但總智商79，屬於中下智能程度，尚未達到

智能不足之程度，且可獨立生活並能自行處理一般日常生活

事務，從精神鑑定的會談觀察評估，A女言談及思考邏輯尚

有條理，若一般人與A女短時間互動，應無法查知A女具有精

神障礙或心智缺陷，但與其長期相處，其情緒之不穩定、手

臂多處割痕，工作不穩定，理財能力差導致負債，應就可看

出A女有些狀況等情，有前揭慈惠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

可佐（原審卷一第238頁），可見一般人與A女短時間互動，

應無法查知A女具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且證人周黃明盈

亦證稱：迄本案發生之日我認識A女已半年多將近1年了，而

單從與A女交談的過程，我並不清楚她屬中下智能程度，也

不知道她具身心障礙，是因曾與女友一起陪同A女申辦身心

障礙手冊，才會知道A女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等語（原審卷二

第104至106頁）；暨依A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109年2月下

旬跟被告認識，3月中旬開始跟被告交往等語（原審卷二第1

5頁），可知證人A女與被告至事發時僅認識一個多月。綜

上，已足徵被告所供稱：我雖然跟A女認識最少1、2個月，

但是我只跟她出去見面吃飯2、3次，她也沒有跟我講過她的

狀況，我根本不了解A女的心智狀況等語（原審卷二第267

頁），要非全然無憑，自難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

3款之罪。

三、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審酌被告為逞一己之性慾，在A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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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要，不願與其發生性交行為情形下，仍以前述違反A女

意願之方式對A 女為強制性交行為，顯然未予尊重A女之性

自主決定權，其行為應予非難。考量其否認強制性交犯行，

並無悔意，就強制性交部分不願跟告訴人和解，未獲告訴人

原諒之犯後態度，難認良好。於原審供稱國小畢業之教育智

識程度，現幫忙友人船舶五金工作（原審卷二第276頁）之

經濟生活狀況，前有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竊盜之

前科品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兼衡

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對被告量處有期

徒刑3年4月之刑。本院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核無不合，

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猶執陳詞，否認犯罪，指摘原

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

參、被告另被訴傷害部分，經原審判決公訴不受理後，未據上

訴，已告確定，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婉如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鄭詠仁

                                      法  官  莊珮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刑法第221條第1項》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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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上訴字第6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志煌










選任辯護人  石繼志律師(法扶律師)
            江采綸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侵訴字第64號，中華民國111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220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甲○○於民國109年2月下旬，透過友人結識代號AV000-A109097號之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後，對A女心生好感，A女因而基於與甲○○交往之認知，向其傾吐自身為前男友作保致遭地下錢莊逼債等情，甲○○亦本於與A女交往之目的，應錢莊人員之邀，於同年4月5日22時許代A女出面協商債務，迄該次協商畢，甲○○乃偕始終在附近等候協商結果之A女，約於同年月6日凌晨1或2時許，返抵甲○○位於高雄市○鎮區○○○○路00○00號2樓住處（租屋處即套房）。詎甲○○竟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於109年4月6日1或2時許至上午6時許間之某時，在其住處內，不顧A女已明確出言「不要」表示反對意思，復曾出手推阻，猶執意以其身體壓制A女反抗之強暴方式，違反A女意願，將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而對A女性交得逞。嗣A女趁隙離去甲○○住處，甲○○見狀旋自後追逐A女，並另基於傷害犯意，在上址附近馬路旁，持機車大鎖毆打A女，致A女受背部瘀青之傷害（傷害部分經A女於原審審判期日因和解而撤回告訴，詳後述）。A女後於109年4月6日18時26分前往醫院驗傷，進而於同日22時36分許至警局對甲○○提出妨害性自主告訴，始查知上情。
二、案經A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性侵害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定有明文。為免揭露告訴人A女之身分，本件判決書關於告訴人A女之姓名等資料，僅記載代號，合先敘明。
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指刑事訴訟法，下同）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84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爭執，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復查無依法應排除證據能力之情形，故依前述規定，應有證據能力；至被告及其辯護人雖爭執A女於警詢時證述、A女於鑑定報告內之個人陳述為傳聞證據而無證據能力（原審卷一第293頁，原審卷二第258頁，本院卷第84頁），然因本判決並未引用A女於警詢或鑑定時之陳述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爰不贅述此部分證據能力之有無，亦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前揭時、地與告訴人A女發生性交行為，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性交之犯行，辯稱：我與A女當時乃男女朋友關係，我沒有對A女強制性交，雙方是合意性交云云（本院卷第81、187頁）。經查：
　㈠不爭執事項之說明：
　1.被告於上述時間、地點，以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事實，迭據被告於歷審坦認不諱（原審卷一第291頁，原審卷二第273頁，本院卷第85頁），核與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之情節相符（原審卷二第23、41頁），而A女陰道深部有精子細胞，與被告之DNA-STR型別相符，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6月16日刑生字第1090059398號鑑定書1份在卷可佐（偵字卷第77至78頁），首堪認定。
　2.被告約於109年2月下旬，透過友人結識A女後，對A女心生好感，A女因而基於與被告交往之認知，向其傾吐自身為前男友作保致遭地下錢莊逼債等情，被告亦本於與A女交往之目的，應錢莊人員之邀，於同年4月5日22時許代A女出面協商債務，迄該次協商畢，被告乃偕始終在附近等候協商結果之A女，約於同年月6日凌晨1或2時許，返抵被告住處（租屋處即套房），分據被告、證人A女供、證述明確（警卷第7至8頁；原審卷二第15至16、39頁），且互核要無齟齬，同堪認定。
　3.A女乃於109年4月6日18時26分許，前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驗傷，有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109年8月4日高醫港品字第1090302472號函暨所附A女病歷影本1份在卷可稽（偵字卷第79至83頁）；嗣則於109年4月6日22時36分許，前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對被告提出妨害性自主告訴經受理，亦有卷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偵查隊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堪以認定（警卷第44頁）。
　㈡被告雖辯稱其與A女間乃合意性交。惟查：
　1.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9年4月5日晚間被告陪我去跟地下錢莊談清償債務的事，結束時，被告說太晚了，叫我一起去他家，他明天早上再帶我回去，我就跟被告回他家，我去洗澡後，被告把我抱到床上壓著，一直想要把他的生殖器用在我的裡面（按：指陰道），我就一直有反抗，也有用手推他，他有固定我的腳，然後把我的手壓著，他用陰莖進入陰道做抽插的動作；我有掙扎，也有跟他說我不要等語（原審卷二第15至18、21至24、41頁）；於偵查中亦明確證稱：被告壓在我身上，我有拒絕，我跟被告說不要，被告壓著我的手；被告的生殖器硬要進入，我夾緊我的大腿，被告用他的腿纏住我的腿，被告越用越緊，直到他結束（指射精，下同）等語（偵字卷第38、40頁）。均證稱有跟被告明確表達拒絕之意，被告乃予無視，而以身體壓制A女之強制力施加方式，強行以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
　2.A女於被告對其性交之後，乃趁機離開被告住處，惟遭驚覺之被告自後追上並持機車大鎖毆打，A女在馬路上痛哭經路人報案，員警乃於同日（即109年4月6日）8時58分許到場偕A女返回派出所，而周黃明盈經通知於同日9時許前來草衙派出所時，A女乃哭泣並流露緊張、痛苦、害怕之表情，並曾告知周黃明盈自己遭受性侵害之情事，此除經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後來我趁機離開被告住處時，我抱著狗在外面哭，好像是路人報案，警察帶我回派出所，警察叫我不要哭，等情緒穩定下來，叫我先回去，我沒有跟警察說發生甚麼事，只有說我的背很痛，我就請朋友來載我等語（原審卷二第28至31頁）；復經證人周黃明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A女有什麼事情都是跟我女友說，我也是透過女友因而結識A女結識，彼此算是普通朋友關係。109年4月6日早上9時許，A女打電話給我表示她知道我女友不在，但她已經試圖聯繫其他友人，或者未接聽電話、或者沒空，才會聯繫我。她說有急事要我趕快過去草衙派出所門口那邊，我抵達時，A女在哭泣且神情緊張、痛苦、害怕，並要我趕快將她載離該處，又提到害怕被告會找到她的租屋處而無處可躲，我就打算先載她到我家。她當時還說被告有要追求她，被告攻擊她，她就沒有力氣了，然後把她強姦了，被告也有拿大鎖打她，我本來還想追問，但A女提到被告知道她目前所在（指在草衙派出所），害怕被告會過來就不敢再說下去了。我們從草衙派出所離開後，因A女不自覺地尿在我機車上（即尿失禁），所以有先去加油站廁所清理身上不乾淨的東西，然後就回林園我家。A女到我家時神態除痛苦之外還很疲倦，後來我才陪A女至小港醫院驗傷，驗完傷A女就被警察帶走做筆錄，我再到警局外面等她，之後再載她回租屋處等語綦詳（原審卷二第106至121頁），且互核要無齟齬，自均堪信實在。另卷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111年3月3日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1170559300號函暨附件（原審卷二第165至177頁）乃明確記載：某男接續於109年4月6日8時50分、同日8時52分撥打110通報高雄市前鎮區漁港中一路與漁港北一路一帶有糾紛，亦即被告出手毆打A女，經員警於同日8時58分許到場偕同當事人返所處理等節；再者，被告迭不諱言其見A女逕自離開其住處後，旋自後追上A女與之爭執，並曾在該次爭執過程中，手持機車大鎖毆傷A女，A女嗣經據報到場員警載離，被告則自己騎乘機車前往派出所等情（警卷第10至11頁，偵卷第94頁，原審卷二第276頁），益徵此部分之事實堪認無訛。
　3.A女於本案（含傷害）後出現創傷後壓力反應，有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110年09月01日110附慈精字第1102087號函暨所附慈惠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為憑（原審卷一第225至241頁），同堪認定。
　4.被告前於警詢時供稱：一開始我親吻、愛撫A女時，她沒有拒絕，後來我將陰莖插入她的陰道内抽插時她才說「那裡不行」，但當時我已經很興奮亢奮，所以我也沒想那麼多，再抽插約5下左右，就射精了等語（警卷第10頁）；及於偵查中供稱：她口頭有說不要，沒幾秒後我就停下來了等語（偵字卷第95頁）；迄於原審110年1月19日準備程序猶供稱：A女跟我說不要的時候，我有再做幾秒才起身乙情（原審卷一第61頁）。職是，被告迭自承經A女明確以口語表達「不要」時，其乃無視之而猶以自己之生殖器反覆抽插A女陰道數次無訛。至辯護人雖曾辯稱被告之前揭陳述，或出於應訊時過於緊張等故致與事實有間，本案經過應以110年10月29日刑事準備狀所載情節為主云云（原審卷一第279頁），然被告既於原審110年1月19日準備程序時復當庭明確陳稱：當時在發生性行為的時候，我是不確定A女是「要」或是「不要」。我之所以認為A女是「要」，是因為我在親A女的時候，她有反應。我之所以認為A女是「不要」，是因為A女有用手撥開我的行為，我在做的過程中，她有說「不要」等語綦詳（原審卷一第65頁）；更有甚者，其於本院準備程序猶尚曾一度供稱：A女雖然有說「不要」，但沒有罵我，所以我認為當時A女有與我性交之意等語（本院卷第84頁），而改以其係將A女當下所為「不要」之口語表示，（私自）理解為A女同意與自己性交置辯。是辯護人關於本院此部分所引被告陳述均尚核與事實有間之所辯，顯不足取至灼。
　5.稽上事證交相參析，可知證人A女首揭關於「有跟被告明確表達拒絕之意，被告乃予無視，而以身體壓制A女身體之強制力施加方式，強行以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之證述內容，實有後續「A女未及聯繫上親友即逕自離開被告住處並因而遭到被告持機車大鎖毆傷，幸經路人主動報警前來處理，方終止孤立無援之窘境」、「已經警載抵派出所之A女，猶不惜央請僅為普通朋友關係之周黃明盈務必儘速將自己載離任何被告可能尋覓自己之地點（含斯時所在之草衙派出所），並對之吐露甫遭被告性侵害暨毆打等事，且神情緊張、痛苦、害怕及持續哭泣，甚尚有尿失禁現象」、「A女於本案後出現創傷後壓力反應」等一連串情事，可資補強，原已足認A女指訴遭被告強制性交乙節合於事實，可以採信。遑論證人A女首揭證述內容，尚有被告關於「經A女明確以口語表達『不要』時，其乃無視之而猶以自己之生殖器反覆抽插A女陰道數次」及「我不確定A女『要』或『不要』與我為性行為，我之所以認為A女是『不要』，是因為A女有用手撥開我的行為，並有說『不要』」等不利自身自白可佐，更屬信而有徵，則被告不顧A女已明確出言「不要」表示反對意思，復曾出手推阻，猶執意以其身體壓制A女反抗之強暴方式，違反A女意願，將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而對A女性交得逞，堪以認定。被告及辯護人徒以被告擁抱、親吻A女時有感覺到A女嬌喘等生理反應為由，抗辯A女乃與被告合意性交，以人類之所以別（高）於萬物，乃在於特有之克己復禮行為準則，是生理反應（生理需求）與心理意願本核屬二事，且未抗拒擁吻更無從逕與同意性交等視，原俱屬眾所周知，則此部分所辯顯不足採甚灼；被告及辯護人另刻意將A女明確表達無意與被告性交之時間點，大幅後延至被告已對A女性交之過程中（即令如此，被告執意續對A女性交亦已侵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亦非實情，同無足採。
　6.本院認定被告所採之強暴手段，乃係以身體壓制A女反抗，別無對A女拳腳相向之舉，既如前述，則A女於案發當晚驗傷之結果，雙手、下體並無明顯傷勢，自無違常情，辯護人執此抗辯證人A女首揭證述內容不實云云（本院卷第160頁），並不足取，附此敘明。
　㈢關於被告及辯護人其他辯解均不足採之說明：　
　1.被告及辯護人雖另以A女案發當日早上見到員警時，既未表明自己遭性侵，已核與一般遭受性侵之反應，有所不符等語置辯（本院卷第82至83、186頁）。查：
    ⑴妨害性自主罪之被害人，殊無可能有典型之事後情緒反應及標準之回應流程，被害人與加害者間之關係、當時所處之情境、被害人之個性、被害人被性侵害之感受及被他人知悉性侵害情事後之處境等因素，均會影響被害人遭性侵害後之反應，所謂理想的被害人形象，僅存在於父權體制之想像中（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87號判決意旨參照）。蓋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於事件爆發後，除須於偵審過程中受到司法機關以涉及隱私之問題迭加問訊，更須承受周遭知情親友之探究眼光，及有或無意間夾帶檢討（責難）自身行止之關懷，身心倍受煎熬，是性侵害之被害人因而採取較為隱忍之態度，而未立即報警求助，以免遭受二度傷害，事所常有；更有甚者，性侵害被害人於案發之後，根本未克評估前述利弊，即深陷於何以自身遭受侵害之困惑、自責，甚且擔心再受害而為此驚慌失措，亦非罕見。職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已顯不足採。
　　⑵A女因在馬路上遭被告持機車大鎖毆打而經路人報案，員警乃於109年4月6日8時58分許到場偕A女返回草衙派出所，嗣A女聯繫周黃明盈先將自己匆匆載離派出所，迄同日18時26分許，A女始前往醫院驗傷，並進而於同日22時36分許至警局對被告提出妨害性自主及傷害告訴各情，固均如前述，而堪認A女於案發當日早上確已與員警有所接觸，且斯時未曾向員警表明自己遭受被告性侵之情。惟被害人遭性侵害後會如何反應乃因人而異，並無所謂「理想（完美）被害人」模板，同據本院詳述如前。而A女經員警載回派出所時，其既甫（另）遭被告持機車大鎖毆打致受背部瘀青之傷勢，此除有傷勢照片可佐外（偵卷末彌封袋內第23至30頁），並經被告坦認在卷（原審卷一第63頁），而堪認定；佐諸證人周黃明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到草衙派出所時，A女有簡要提及自己被打、被強姦，並表示她害怕對方會找上來，想要趕快離開，然後我就載她離開等語（原審卷二第106、120頁），暨被告於原審所供稱其係自己騎乘機車前往派出所乙情（原審卷二第276頁），則迭受被告不法對待之A女因而驚慌失措，初始只一心想著盡可能擺脫、遠離被告，以免自己再遭被告暴力侵害，致根本無暇、無力再思及其他事項，實與常情無違。
　　⑶況苟如辯護人另所辯，A女恐因被告無力幫其處理欠債致心中不滿，或因被告表明無法替A女處理債務而互生爭執，始誣指被告性侵云云（原審卷一第63頁，原審卷二第280頁），參諸被告既明確陳稱案發後不曾再與A女相互聯絡（偵卷第94頁），則A女大可在員警據報到場之初即表明自己遭受被告性侵，從而由A女於案發初始一心只想著盡可能擺脫、遠離被告，致未在案發當日早上接觸員警之過程中吐露自己遭被告性侵害之情乙節，毋寧益徵A女所述性侵情節，斷無刻意誣陷被告入罪之虞。
  2.辯護人雖復以A女前後供述不一致，且於原審審理時針對諸多關鍵事實、情節，均回答「不記得」、「不知道」、「記不清楚」或沉默不回答，暨其所指述情節，亦與證人周黃明盈於原審所傳述內容不符，可見A女指訴確有瑕疵而不足採，為被告辯護（本院卷第81至82、185頁）。其中，關於A女指訴與證人周黃明盈所傳述內容不符之部分，既不能排除（就此部分在性質上係屬傳聞證人之）周黃明盈自始誤聽、誤記，抑或轉述偏差所致，本無由執此遽為A女指訴存有瑕疵之推論，合先指明。另查：
　　⑴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回到被告住處後，被告叫我去洗澡，但我當場拒絕，被告看我不想洗澡，就直接關燈說要睡覺，當時時間已早上6點，被告就伸手過來脫我的衣服等語（警卷第15頁）；於偵查中證稱：回被告他家，他叫我先洗澡，我就去洗澡，我用浴巾擦完身體，被告就不給我穿衣服，被告就把我抱到床上，並壓在我身上，我有拒絕…等語（偵字卷第38頁）。關於A女遭被告性侵前曾否洗澡，及A女衣服究係遭被告脫掉，抑或是被告不讓洗過澡之A女著衣等部分，尚屬不一。
　　⑵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因為當時我穿著連身裙，被告拉住我的裙子一直往上掀，我不想與他發生性行為，於是就夾緊雙手抵抗，不讓他把我的衣服脫掉，並大喊「我不要」、「走開」，但是被告仍不罷休，還是一直將我的連身裙往上掀，並伸手要解開我的内衣，但是我一直抵抗，才沒有被他解開，過程中我試圖想要開門離開現場，但是遭被告從後面勒住我的脖子，硬把我拖到床上，我當時因為疲累而沒有力氣抵抗，被告就直接將我的連身裙、内衣、内褲脫掉後，不斷用嘴巴親吻我的嘴巴，並舔我的耳朵、胸部、陰道口，並用他的手指伸進去我的陰道内，我當時因為被他壓在床上，雙手也被他的手壓在床上而無法反抗，我被被告用雙手壓住的時候，他的陰莖有碰到我的陰道口，我當時有用雙腳踢被告的雙腿，但他仍不罷休，用他的雙腿(跪姿），把我的雙腿撐開(我當時躺著），被告就直接將陰莖插入我的陰道内，來回抽動直到射精等語（警卷第15至16頁）；於偵查中證稱：前一晚我去被告家睡，我們去處理事情，都累就先回他家，他叫我先洗澡，我就去洗澡，我用浴巾擦完身體，被告就不給我穿衣服，被告就把我抱到床上，並壓在我身上，我有拒絕，當時我跟被告說不要，被告的陰莖有插入我的陰道，並内射，當時我有踢他大腿，被告壓著我的手等語（偵字卷第38頁），則A女關於遭性侵之情節，所述亦非全然一致。
　　⑶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性行為結束後，被告就先到浴室洗澡，而我就在床上玩手機，等被告洗完澡後，我才進去浴室洗澡，我洗完澡要穿衣服的時候，被告就把我的衣服搶走，不讓我穿，只准我穿内褲，我將内褲穿上後，就繼續在床上玩手機，後來我發現被告顯露疲態，快要睡著，我就偷偷將衣服穿上，打算開門離開之際，剛好被發現，他就從床上跳下來用右手勒住我的脖子，我就奮力用雙手掙脫，奪門而出往樓下跑等語（警卷第16頁）；偵查中證稱：（問：你警詢稱發生性行為後你只能穿上内褲繼續在床上玩手機，被告睡著後，你有想偷跑？）是。因被告淺眠，如我穿衣服被告會發現，當時我只有穿内褲，我想只穿内褲偷跑出去。被告發現我就又回來了，直到5、6點我才穿上衣服偷跑出去，我本來要打電話叫我朋友來載我，被告又跟我說他會載我回去。被告還沒打我之前，我以為他會載我回去，5至6點我才要被告載我回去，但他拒絕等語（偵字卷第39頁）。關於是否在被告勒住其脖子的時候，奮力掙脫後奪門而出，抑或乃係偷跑出去，容有不一，甚至於偵查中陳稱其於5至6點才央請被告載其回去，但遭被告拒絕乙詞。
　　⑷證人A女於偵查中先證稱：被告叫我先洗澡，我就去洗澡，我用浴巾擦完身體，被告就不給我穿衣服，被告就把我抱到床上，並壓在我身上等語（偵字卷第38頁）；嗣又改稱「（問：洗完澡時你與被告一起躺在床上時，你是被被告壓在床上或是你自己願意躺上床的？）我自己躺的」等語（偵字卷第40頁），可見A女之偵訊中所述，亦非前後相符。迄於原審則另證稱：還沒發生性侵害前，我有先去洗澡，出來後被告給我一條毛巾，我好像要拿衣服穿起來，他就不讓我穿衣服，我就說我習慣穿衣服睡覺，我就要拿我的衣服，然後他把衣服拿到比較高的地方，我拿不到，他就不要讓我穿，後來他就把我抱到床上壓著。那是發生完，他用完我之後，我當然自己躺在床上啊。我總共洗兩次澡，遭性侵前後各一次等語（原審卷二第17至20頁），而俱核與前揭偵訊中證述內容，未盡相符。
　　⑸本院經核A女於警詢、偵查及原審所為證述內容，雖有辯護人前述所條列指訴未盡一致之處。然衡諸A女就被告如何不顧A女言語反對及肢體抗拒（推阻），仍以身體壓制之強暴手段，以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反覆抽插而對A女性交得逞等核心事實，於「偵查」及「原審」之證述內容則始終一致，並無重大矛盾或瑕疵之處（「警詢」此部分之證述內容所亦核屬一致，惟本院未併將之採為認定被告犯行之論據）。至於A女所陳性侵前是否有去洗澡、衣服是遭被告脫掉或洗完澡被告不給她穿衣服、是否偷跑出去或被告勒住脖子時奮力掙脫奪門而出、洗完澡如何躺上床、洗澡次數是1次或2次、是否在地上遭被告強脫衣服等細節，均非關於主要犯罪事實之陳述，復牽涉遭性侵過程供述之詳略與否，而A女遭逢此重大事件，其內心所受之衝擊與傷害應屬非輕，此由A女竟在友人周黃明盈機車上不自覺尿失禁即明，原難責令A女就夢魘般之被害過程細節均能牢記，而毫無遺漏或誤植之情，況且A女為中下智能程度之人（原審卷一第238頁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參照），事後回想過往經歷之枝微末節，再進而精準對外表達等能力，均較常人低落，更無以苛求A女就無關宏旨事項之歷次描述，俱不容誤差。職是，A女於司法機關詢問時，就其遭被告強制性交之細節，或因囿於記憶能力或恐懼之心理狀態而容有混淆或差異，尚無礙於A女整體證述被害情節真實性之認定。
　　⑹又A女於原審審理時，固有就辯護人之提問，答稱忘記了、印象不深、我不知道，甚或沉默不語等情。然A女前於偵查中既已明確證稱：被告壓在我身上，我有拒絕，我跟被告說不要，被告壓著我的手；被告的生殖器硬要進入，我夾緊我的大腿，被告用他的腿纏住我的腿，被告越用越緊，我也沒辦法踢他，直到他結束…等語（偵字卷第38、40頁），而具體陳述被告如何不顧其明示反對，執意以身體壓制之強暴方式，違反A女意願為性交，自不得以A女於距離事發1年7個月之原審審判程序中，或因就細節記憶不清致無法精準（精確）陳述，或根本已無從回憶致只能沉默不語，即全盤推翻A女該次暨此前之證詞。
  3.辯護人於原審另一度以：A女在鑑定時既供稱，其與被告去處理債務問題到隔日凌晨將近一點，因自己租屋處隔音差，擔心吵到鄰居，因此到被告住處當時其有預感會發生性行為，過程中受到被告的大力壓制，被告碰觸其胸部與下體時，即有表達「不要」及趁勢推開被告的手或用腳踢被告，但被告還是繼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的認知是男女朋友發生性行為是很正常的事，原本不打算向對方提告，但被告後來竟拿車鎖及徒手毆打她，其受到驚嚇，無法原諒對方等語（原審卷一第230頁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參照），足見雙方在當時情狀下發生性行為乃A女合理可期之行為，A女恐因事後遭受被告拿車鎖及徒手毆打，為此遭受驚嚇無法原諒被告，才陳述強制性交之情節，為被告辯護（原審卷一第285頁，原審卷二第278頁）。惟A女雖向鑑定人供稱其（應允）留宿被告住所之際，有預感雙方會發生性行為，然有此預感後，或猶果敢明確表達出當下無意性交之心，或始終隱忍而無奈屈從，本不一而足，要非即代表A女同意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故辯護人此部分所述尚屬率斷，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A女留宿被告住處既尚無足為其乃與被告合意性交之推論，基於相同理由，被告另以協商債務畢乃A女堅持騎車搭載自己、而在自己指引下返回住處一節（警卷第8頁），遽為有利自己之推論；及其復辯稱：如果A女不想跟我性交，大可在友人引介雙方認識之初就拒絕我，而非持續與我聯繫、互動、曖昧云云（警卷第11頁），俱同不足採。
　4.被告、辯護人迄於本院審理中則另以：被告雖坦言有聽聞A女表示「不要」、「那裡不行」，但雙方既為男女朋友關係，並綜合當時種種客觀情況，被告因認A女該等陳述僅係口非心是、欲迎還拒等於床事中女性嬌羞之表現，是縱使此與A女想法（意願）不同，被告在主觀上也欠缺對A女強制性交之犯意等語置辯（本院卷第160至161、185至186頁）。查：
　　⑴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強制性交罪，係為保護性自主決定權法益而設，即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之自由，任何性行為都應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同意之基礎上，自不容性主動之一方，恣將對方之善意或順從舉措，過度引申為同意與自己性交，更不容其擅將對方已明確對外表達之拒絕性交意旨，片面曲解為口非心是、欲迎還拒於先，再執此卸免自身性侵害罪責。職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已顯屬無稽。
    ⑵A女早在被告擬將生殖器插入其陰道之性交初始，即經由口語及肢體推阻等方式，向被告明確表達無意性交，不容被告及辯護人刻意將之不實大幅後延至被告已對A女性交之過程中；及A女經由友人引介認識被告後，縱雙方持續聯繫、互動，且A女於案發當日，乃騎車搭載被告返回住處並留宿各節，顯俱無足過度引申為A女同意與被告性交，均業經本院逐予詳述如前。更有甚者，被告不僅自承於案發前僅曾與A女出去見面吃飯2、3次而不甚了解A女狀況等語（原審卷二第267頁），其於案發次日（即109年4月7日）之警詢中暨109年9月7日之偵訊中復坦言：我目前沒有女朋友，與A女是朋友關係，因為喜歡A女想跟她交往才決定幫她出面處理債務，債務協商結束後是我提到很晚了要回家睡覺，A女聽了後雖未言明是否同意隨我一起返家，但卻堅持由她騎機車載我，我則在後座指路而返回我的住處，那是A女第一次到我住處，也是雙方第一次發生性行為各節（警卷第7至8頁，偵卷第93至94頁），更堪認A女乃感念被告已為自己出面協商債務至夜深，不忍被告再因騎車搭載自己之事費神，方堅持由自己騎車搭載被告返家並暫予留宿，且被告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當下，實乏自己與A女已係男女朋友交往關係之認知。則綜合上揭種種客觀情狀及被告斯時所認知之雙方關係，進再比對被告嗣迨見A女未經自己同意即逕自離去，乃不惜當街持機車大鎖追打A女一情，所展現自己得以高高在上教訓不知好歹A女乖乖順從之姿態，被告毋寧因認A女本該就自己出面代為協商債務之事以身相報，致無視A女拒絕與自己性交猶執意為之，斷非誤認A女只是故作嬌羞姿態而乏強制性交犯意無訛。
　㈣綜上所述，被告關於其與A女乃合意性交等所辯，應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
　㈡原審公訴檢察官於原審審理過程中雖主張A女為中下智能，被告可能涉有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對精神障礙、心智缺陷之人犯強制性交罪（原審卷二第277頁）。惟證人A女雖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從小生長發育略為遲緩，學業及職業成就表現不佳，但總智商79，屬於中下智能程度，尚未達到智能不足之程度，且可獨立生活並能自行處理一般日常生活事務，從精神鑑定的會談觀察評估，A女言談及思考邏輯尚有條理，若一般人與A女短時間互動，應無法查知A女具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但與其長期相處，其情緒之不穩定、手臂多處割痕，工作不穩定，理財能力差導致負債，應就可看出A女有些狀況等情，有前揭慈惠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佐（原審卷一第238頁），可見一般人與A女短時間互動，應無法查知A女具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且證人周黃明盈亦證稱：迄本案發生之日我認識A女已半年多將近1年了，而單從與A女交談的過程，我並不清楚她屬中下智能程度，也不知道她具身心障礙，是因曾與女友一起陪同A女申辦身心障礙手冊，才會知道A女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等語（原審卷二第104至106頁）；暨依A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109年2月下旬跟被告認識，3月中旬開始跟被告交往等語（原審卷二第15頁），可知證人A女與被告至事發時僅認識一個多月。綜上，已足徵被告所供稱：我雖然跟A女認識最少1、2個月，但是我只跟她出去見面吃飯2、3次，她也沒有跟我講過她的狀況，我根本不了解A女的心智狀況等語（原審卷二第267頁），要非全然無憑，自難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之罪。
三、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審酌被告為逞一己之性慾，在A女明示不要，不願與其發生性交行為情形下，仍以前述違反A女意願之方式對A 女為強制性交行為，顯然未予尊重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其行為應予非難。考量其否認強制性交犯行，並無悔意，就強制性交部分不願跟告訴人和解，未獲告訴人原諒之犯後態度，難認良好。於原審供稱國小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現幫忙友人船舶五金工作（原審卷二第276頁）之經濟生活狀況，前有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竊盜之前科品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對被告量處有期徒刑3年4月之刑。本院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猶執陳詞，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
參、被告另被訴傷害部分，經原審判決公訴不受理後，未據上訴，已告確定，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婉如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鄭詠仁
                                      法  官  莊珮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刑法第221條第1項》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上訴字第6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志煌





選任辯護人  石繼志律師(法扶律師)
            江采綸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
侵訴字第64號，中華民國111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2202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甲○○於民國109年2月下旬，透過友人結識代號AV000-A10909
    7號之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後，對A女心生
    好感，A女因而基於與甲○○交往之認知，向其傾吐自身為前
    男友作保致遭地下錢莊逼債等情，甲○○亦本於與A女交往之
    目的，應錢莊人員之邀，於同年4月5日22時許代A女出面協
    商債務，迄該次協商畢，甲○○乃偕始終在附近等候協商結果
    之A女，約於同年月6日凌晨1或2時許，返抵甲○○位於高雄市
    ○鎮區○○○○路00○00號2樓住處（租屋處即套房）。詎甲○○竟
    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於109年4月6日1或2時許至上午6時許
    間之某時，在其住處內，不顧A女已明確出言「不要」表示
    反對意思，復曾出手推阻，猶執意以其身體壓制A女反抗之
    強暴方式，違反A女意願，將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
    ，而對A女性交得逞。嗣A女趁隙離去甲○○住處，甲○○見狀旋
    自後追逐A女，並另基於傷害犯意，在上址附近馬路旁，持
    機車大鎖毆打A女，致A女受背部瘀青之傷害（傷害部分經A
    女於原審審判期日因和解而撤回告訴，詳後述）。A女後於1
    09年4月6日18時26分前往醫院驗傷，進而於同日22時36分許
    至警局對甲○○提出妨害性自主告訴，始查知上情。
二、案經A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性侵害被害人
    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
    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定有明文。為免揭露
    告訴人A女之身分，本件判決書關於告訴人A女之姓名等資料
    ，僅記載代號，合先敘明。
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指刑事訴訟法
    ，下同）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
    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
    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
    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
    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上訴人即被告甲○○
    （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
    卷第84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
    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爭執，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復查無依法應排除證據能
    力之情形，故依前述規定，應有證據能力；至被告及其辯護
    人雖爭執A女於警詢時證述、A女於鑑定報告內之個人陳述為
    傳聞證據而無證據能力（原審卷一第293頁，原審卷二第258
    頁，本院卷第84頁），然因本判決並未引用A女於警詢或鑑
    定時之陳述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爰不贅述此
    部分證據能力之有無，亦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前揭時、地與告訴人A女發生性交行
    為，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性交之犯行，辯稱：我與A女當時
    乃男女朋友關係，我沒有對A女強制性交，雙方是合意性交
    云云（本院卷第81、187頁）。經查：
　㈠不爭執事項之說明：
　1.被告於上述時間、地點，以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
    ，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事實，迭據被告於歷審坦認不諱（原
    審卷一第291頁，原審卷二第273頁，本院卷第85頁），核與
    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之情節相符（原審卷二第23、41
    頁），而A女陰道深部有精子細胞，與被告之DNA-STR型別相
    符，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6月16日刑生字第10
    90059398號鑑定書1份在卷可佐（偵字卷第77至78頁），首
    堪認定。
　2.被告約於109年2月下旬，透過友人結識A女後，對A女心生好
    感，A女因而基於與被告交往之認知，向其傾吐自身為前男
    友作保致遭地下錢莊逼債等情，被告亦本於與A女交往之目
    的，應錢莊人員之邀，於同年4月5日22時許代A女出面協商
    債務，迄該次協商畢，被告乃偕始終在附近等候協商結果之
    A女，約於同年月6日凌晨1或2時許，返抵被告住處（租屋處
    即套房），分據被告、證人A女供、證述明確（警卷第7至8
    頁；原審卷二第15至16、39頁），且互核要無齟齬，同堪認
    定。
　3.A女乃於109年4月6日18時26分許，前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驗
    傷，有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經營)109年8月4日高醫港品字第1090302472號函暨所附A女
    病歷影本1份在卷可稽（偵字卷第79至83頁）；嗣則於109年
    4月6日22時36分許，前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對被告
    提出妨害性自主告訴經受理，亦有卷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
    鎮分局偵查隊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堪以認定（警卷第44
    頁）。
　㈡被告雖辯稱其與A女間乃合意性交。惟查：
　1.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9年4月5日晚間被告陪我去跟
    地下錢莊談清償債務的事，結束時，被告說太晚了，叫我一
    起去他家，他明天早上再帶我回去，我就跟被告回他家，我
    去洗澡後，被告把我抱到床上壓著，一直想要把他的生殖器
    用在我的裡面（按：指陰道），我就一直有反抗，也有用手
    推他，他有固定我的腳，然後把我的手壓著，他用陰莖進入
    陰道做抽插的動作；我有掙扎，也有跟他說我不要等語（原
    審卷二第15至18、21至24、41頁）；於偵查中亦明確證稱：
    被告壓在我身上，我有拒絕，我跟被告說不要，被告壓著我
    的手；被告的生殖器硬要進入，我夾緊我的大腿，被告用他
    的腿纏住我的腿，被告越用越緊，直到他結束（指射精，下
    同）等語（偵字卷第38、40頁）。均證稱有跟被告明確表達
    拒絕之意，被告乃予無視，而以身體壓制A女之強制力施加
    方式，強行以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
　2.A女於被告對其性交之後，乃趁機離開被告住處，惟遭驚覺
    之被告自後追上並持機車大鎖毆打，A女在馬路上痛哭經路
    人報案，員警乃於同日（即109年4月6日）8時58分許到場偕
    A女返回派出所，而周黃明盈經通知於同日9時許前來草衙派
    出所時，A女乃哭泣並流露緊張、痛苦、害怕之表情，並曾
    告知周黃明盈自己遭受性侵害之情事，此除經證人A女於原
    審審理時證稱：後來我趁機離開被告住處時，我抱著狗在外
    面哭，好像是路人報案，警察帶我回派出所，警察叫我不要
    哭，等情緒穩定下來，叫我先回去，我沒有跟警察說發生甚
    麼事，只有說我的背很痛，我就請朋友來載我等語（原審卷
    二第28至31頁）；復經證人周黃明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A
    女有什麼事情都是跟我女友說，我也是透過女友因而結識A
    女結識，彼此算是普通朋友關係。109年4月6日早上9時許，
    A女打電話給我表示她知道我女友不在，但她已經試圖聯繫
    其他友人，或者未接聽電話、或者沒空，才會聯繫我。她說
    有急事要我趕快過去草衙派出所門口那邊，我抵達時，A女
    在哭泣且神情緊張、痛苦、害怕，並要我趕快將她載離該處
    ，又提到害怕被告會找到她的租屋處而無處可躲，我就打算
    先載她到我家。她當時還說被告有要追求她，被告攻擊她，
    她就沒有力氣了，然後把她強姦了，被告也有拿大鎖打她，
    我本來還想追問，但A女提到被告知道她目前所在（指在草
    衙派出所），害怕被告會過來就不敢再說下去了。我們從草
    衙派出所離開後，因A女不自覺地尿在我機車上（即尿失禁
    ），所以有先去加油站廁所清理身上不乾淨的東西，然後就
    回林園我家。A女到我家時神態除痛苦之外還很疲倦，後來
    我才陪A女至小港醫院驗傷，驗完傷A女就被警察帶走做筆錄
    ，我再到警局外面等她，之後再載她回租屋處等語綦詳（原
    審卷二第106至121頁），且互核要無齟齬，自均堪信實在。
    另卷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111年3月3日高市警前
    分偵字第11170559300號函暨附件（原審卷二第165至177頁
    ）乃明確記載：某男接續於109年4月6日8時50分、同日8時5
    2分撥打110通報高雄市前鎮區漁港中一路與漁港北一路一帶
    有糾紛，亦即被告出手毆打A女，經員警於同日8時58分許到
    場偕同當事人返所處理等節；再者，被告迭不諱言其見A女
    逕自離開其住處後，旋自後追上A女與之爭執，並曾在該次
    爭執過程中，手持機車大鎖毆傷A女，A女嗣經據報到場員警
    載離，被告則自己騎乘機車前往派出所等情（警卷第10至11
    頁，偵卷第94頁，原審卷二第276頁），益徵此部分之事實
    堪認無訛。
　3.A女於本案（含傷害）後出現創傷後壓力反應，有財團法人
    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110年09月01日110附
    慈精字第1102087號函暨所附慈惠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
    為憑（原審卷一第225至241頁），同堪認定。
　4.被告前於警詢時供稱：一開始我親吻、愛撫A女時，她沒有
    拒絕，後來我將陰莖插入她的陰道内抽插時她才說「那裡不
    行」，但當時我已經很興奮亢奮，所以我也沒想那麼多，再
    抽插約5下左右，就射精了等語（警卷第10頁）；及於偵查
    中供稱：她口頭有說不要，沒幾秒後我就停下來了等語（偵
    字卷第95頁）；迄於原審110年1月19日準備程序猶供稱：A
    女跟我說不要的時候，我有再做幾秒才起身乙情（原審卷一
    第61頁）。職是，被告迭自承經A女明確以口語表達「不要
    」時，其乃無視之而猶以自己之生殖器反覆抽插A女陰道數
    次無訛。至辯護人雖曾辯稱被告之前揭陳述，或出於應訊時
    過於緊張等故致與事實有間，本案經過應以110年10月29日
    刑事準備狀所載情節為主云云（原審卷一第279頁），然被
    告既於原審110年1月19日準備程序時復當庭明確陳稱：當時
    在發生性行為的時候，我是不確定A女是「要」或是「不要
    」。我之所以認為A女是「要」，是因為我在親A女的時候，
    她有反應。我之所以認為A女是「不要」，是因為A女有用手
    撥開我的行為，我在做的過程中，她有說「不要」等語綦詳
    （原審卷一第65頁）；更有甚者，其於本院準備程序猶尚曾
    一度供稱：A女雖然有說「不要」，但沒有罵我，所以我認
    為當時A女有與我性交之意等語（本院卷第84頁），而改以
    其係將A女當下所為「不要」之口語表示，（私自）理解為A
    女同意與自己性交置辯。是辯護人關於本院此部分所引被告
    陳述均尚核與事實有間之所辯，顯不足取至灼。
　5.稽上事證交相參析，可知證人A女首揭關於「有跟被告明確
    表達拒絕之意，被告乃予無視，而以身體壓制A女身體之強
    制力施加方式，強行以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之
    證述內容，實有後續「A女未及聯繫上親友即逕自離開被告
    住處並因而遭到被告持機車大鎖毆傷，幸經路人主動報警前
    來處理，方終止孤立無援之窘境」、「已經警載抵派出所之
    A女，猶不惜央請僅為普通朋友關係之周黃明盈務必儘速將
    自己載離任何被告可能尋覓自己之地點（含斯時所在之草衙
    派出所），並對之吐露甫遭被告性侵害暨毆打等事，且神情
    緊張、痛苦、害怕及持續哭泣，甚尚有尿失禁現象」、「A
    女於本案後出現創傷後壓力反應」等一連串情事，可資補強
    ，原已足認A女指訴遭被告強制性交乙節合於事實，可以採
    信。遑論證人A女首揭證述內容，尚有被告關於「經A女明確
    以口語表達『不要』時，其乃無視之而猶以自己之生殖器反覆
    抽插A女陰道數次」及「我不確定A女『要』或『不要』與我為性
    行為，我之所以認為A女是『不要』，是因為A女有用手撥開我
    的行為，並有說『不要』」等不利自身自白可佐，更屬信而有
    徵，則被告不顧A女已明確出言「不要」表示反對意思，復
    曾出手推阻，猶執意以其身體壓制A女反抗之強暴方式，違
    反A女意願，將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而對A女性
    交得逞，堪以認定。被告及辯護人徒以被告擁抱、親吻A女
    時有感覺到A女嬌喘等生理反應為由，抗辯A女乃與被告合意
    性交，以人類之所以別（高）於萬物，乃在於特有之克己復
    禮行為準則，是生理反應（生理需求）與心理意願本核屬二
    事，且未抗拒擁吻更無從逕與同意性交等視，原俱屬眾所周
    知，則此部分所辯顯不足採甚灼；被告及辯護人另刻意將A
    女明確表達無意與被告性交之時間點，大幅後延至被告已對
    A女性交之過程中（即令如此，被告執意續對A女性交亦已侵
    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亦非實情，同無足採。
　6.本院認定被告所採之強暴手段，乃係以身體壓制A女反抗，
    別無對A女拳腳相向之舉，既如前述，則A女於案發當晚驗傷
    之結果，雙手、下體並無明顯傷勢，自無違常情，辯護人執
    此抗辯證人A女首揭證述內容不實云云（本院卷第160頁），
    並不足取，附此敘明。
　㈢關於被告及辯護人其他辯解均不足採之說明：　
　1.被告及辯護人雖另以A女案發當日早上見到員警時，既未表
    明自己遭性侵，已核與一般遭受性侵之反應，有所不符等語
    置辯（本院卷第82至83、186頁）。查：
    ⑴妨害性自主罪之被害人，殊無可能有典型之事後情緒反應
      及標準之回應流程，被害人與加害者間之關係、當時所處
      之情境、被害人之個性、被害人被性侵害之感受及被他人
      知悉性侵害情事後之處境等因素，均會影響被害人遭性侵
      害後之反應，所謂理想的被害人形象，僅存在於父權體制
      之想像中（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87號判決意旨參照
      ）。蓋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於事件爆發後，除須於偵審過
      程中受到司法機關以涉及隱私之問題迭加問訊，更須承受
      周遭知情親友之探究眼光，及有或無意間夾帶檢討（責難
      ）自身行止之關懷，身心倍受煎熬，是性侵害之被害人因
      而採取較為隱忍之態度，而未立即報警求助，以免遭受二
      度傷害，事所常有；更有甚者，性侵害被害人於案發之後
      ，根本未克評估前述利弊，即深陷於何以自身遭受侵害之
      困惑、自責，甚且擔心再受害而為此驚慌失措，亦非罕見
      。職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已顯不足採。
　　⑵A女因在馬路上遭被告持機車大鎖毆打而經路人報案，員警
      乃於109年4月6日8時58分許到場偕A女返回草衙派出所，
      嗣A女聯繫周黃明盈先將自己匆匆載離派出所，迄同日18
      時26分許，A女始前往醫院驗傷，並進而於同日22時36分
      許至警局對被告提出妨害性自主及傷害告訴各情，固均如
      前述，而堪認A女於案發當日早上確已與員警有所接觸，
      且斯時未曾向員警表明自己遭受被告性侵之情。惟被害人
      遭性侵害後會如何反應乃因人而異，並無所謂「理想（完
      美）被害人」模板，同據本院詳述如前。而A女經員警載
      回派出所時，其既甫（另）遭被告持機車大鎖毆打致受背
      部瘀青之傷勢，此除有傷勢照片可佐外（偵卷末彌封袋內
      第23至30頁），並經被告坦認在卷（原審卷一第63頁），
      而堪認定；佐諸證人周黃明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到草
      衙派出所時，A女有簡要提及自己被打、被強姦，並表示
      她害怕對方會找上來，想要趕快離開，然後我就載她離開
      等語（原審卷二第106、120頁），暨被告於原審所供稱其
      係自己騎乘機車前往派出所乙情（原審卷二第276頁），
      則迭受被告不法對待之A女因而驚慌失措，初始只一心想
      著盡可能擺脫、遠離被告，以免自己再遭被告暴力侵害，
      致根本無暇、無力再思及其他事項，實與常情無違。
　　⑶況苟如辯護人另所辯，A女恐因被告無力幫其處理欠債致心
      中不滿，或因被告表明無法替A女處理債務而互生爭執，
      始誣指被告性侵云云（原審卷一第63頁，原審卷二第280
      頁），參諸被告既明確陳稱案發後不曾再與A女相互聯絡
      （偵卷第94頁），則A女大可在員警據報到場之初即表明
      自己遭受被告性侵，從而由A女於案發初始一心只想著盡
      可能擺脫、遠離被告，致未在案發當日早上接觸員警之過
      程中吐露自己遭被告性侵害之情乙節，毋寧益徵A女所述
      性侵情節，斷無刻意誣陷被告入罪之虞。
  2.辯護人雖復以A女前後供述不一致，且於原審審理時針對諸
    多關鍵事實、情節，均回答「不記得」、「不知道」、「記
    不清楚」或沉默不回答，暨其所指述情節，亦與證人周黃明
    盈於原審所傳述內容不符，可見A女指訴確有瑕疵而不足採
    ，為被告辯護（本院卷第81至82、185頁）。其中，關於A女
    指訴與證人周黃明盈所傳述內容不符之部分，既不能排除（
    就此部分在性質上係屬傳聞證人之）周黃明盈自始誤聽、誤
    記，抑或轉述偏差所致，本無由執此遽為A女指訴存有瑕疵
    之推論，合先指明。另查：
　　⑴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回到被告住處後，被告叫我去洗澡
      ，但我當場拒絕，被告看我不想洗澡，就直接關燈說要睡
      覺，當時時間已早上6點，被告就伸手過來脫我的衣服等
      語（警卷第15頁）；於偵查中證稱：回被告他家，他叫我
      先洗澡，我就去洗澡，我用浴巾擦完身體，被告就不給我
      穿衣服，被告就把我抱到床上，並壓在我身上，我有拒絕
      …等語（偵字卷第38頁）。關於A女遭被告性侵前曾否洗澡
      ，及A女衣服究係遭被告脫掉，抑或是被告不讓洗過澡之A
      女著衣等部分，尚屬不一。
　　⑵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因為當時我穿著連身裙，被告拉住
      我的裙子一直往上掀，我不想與他發生性行為，於是就夾
      緊雙手抵抗，不讓他把我的衣服脫掉，並大喊「我不要」
      、「走開」，但是被告仍不罷休，還是一直將我的連身裙
      往上掀，並伸手要解開我的内衣，但是我一直抵抗，才沒
      有被他解開，過程中我試圖想要開門離開現場，但是遭被
      告從後面勒住我的脖子，硬把我拖到床上，我當時因為疲
      累而沒有力氣抵抗，被告就直接將我的連身裙、内衣、内
      褲脫掉後，不斷用嘴巴親吻我的嘴巴，並舔我的耳朵、胸
      部、陰道口，並用他的手指伸進去我的陰道内，我當時因
      為被他壓在床上，雙手也被他的手壓在床上而無法反抗，
      我被被告用雙手壓住的時候，他的陰莖有碰到我的陰道口
      ，我當時有用雙腳踢被告的雙腿，但他仍不罷休，用他的
      雙腿(跪姿），把我的雙腿撐開(我當時躺著），被告就直
      接將陰莖插入我的陰道内，來回抽動直到射精等語（警卷
      第15至16頁）；於偵查中證稱：前一晚我去被告家睡，我
      們去處理事情，都累就先回他家，他叫我先洗澡，我就去
      洗澡，我用浴巾擦完身體，被告就不給我穿衣服，被告就
      把我抱到床上，並壓在我身上，我有拒絕，當時我跟被告
      說不要，被告的陰莖有插入我的陰道，並内射，當時我有
      踢他大腿，被告壓著我的手等語（偵字卷第38頁），則A
      女關於遭性侵之情節，所述亦非全然一致。
　　⑶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性行為結束後，被告就先到浴室洗
      澡，而我就在床上玩手機，等被告洗完澡後，我才進去浴
      室洗澡，我洗完澡要穿衣服的時候，被告就把我的衣服搶
      走，不讓我穿，只准我穿内褲，我將内褲穿上後，就繼續
      在床上玩手機，後來我發現被告顯露疲態，快要睡著，我
      就偷偷將衣服穿上，打算開門離開之際，剛好被發現，他
      就從床上跳下來用右手勒住我的脖子，我就奮力用雙手掙
      脫，奪門而出往樓下跑等語（警卷第16頁）；偵查中證稱
      ：（問：你警詢稱發生性行為後你只能穿上内褲繼續在床
      上玩手機，被告睡著後，你有想偷跑？）是。因被告淺眠
      ，如我穿衣服被告會發現，當時我只有穿内褲，我想只穿
      内褲偷跑出去。被告發現我就又回來了，直到5、6點我才
      穿上衣服偷跑出去，我本來要打電話叫我朋友來載我，被
      告又跟我說他會載我回去。被告還沒打我之前，我以為他
      會載我回去，5至6點我才要被告載我回去，但他拒絕等語
      （偵字卷第39頁）。關於是否在被告勒住其脖子的時候，
      奮力掙脫後奪門而出，抑或乃係偷跑出去，容有不一，甚
      至於偵查中陳稱其於5至6點才央請被告載其回去，但遭被
      告拒絕乙詞。
　　⑷證人A女於偵查中先證稱：被告叫我先洗澡，我就去洗澡，
      我用浴巾擦完身體，被告就不給我穿衣服，被告就把我抱
      到床上，並壓在我身上等語（偵字卷第38頁）；嗣又改稱
      「（問：洗完澡時你與被告一起躺在床上時，你是被被告
      壓在床上或是你自己願意躺上床的？）我自己躺的」等語
      （偵字卷第40頁），可見A女之偵訊中所述，亦非前後相
      符。迄於原審則另證稱：還沒發生性侵害前，我有先去洗
      澡，出來後被告給我一條毛巾，我好像要拿衣服穿起來，
      他就不讓我穿衣服，我就說我習慣穿衣服睡覺，我就要拿
      我的衣服，然後他把衣服拿到比較高的地方，我拿不到，
      他就不要讓我穿，後來他就把我抱到床上壓著。那是發生
      完，他用完我之後，我當然自己躺在床上啊。我總共洗兩
      次澡，遭性侵前後各一次等語（原審卷二第17至20頁），
      而俱核與前揭偵訊中證述內容，未盡相符。
　　⑸本院經核A女於警詢、偵查及原審所為證述內容，雖有辯護
      人前述所條列指訴未盡一致之處。然衡諸A女就被告如何
      不顧A女言語反對及肢體抗拒（推阻），仍以身體壓制之
      強暴手段，以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反覆抽插而對A女性交得
      逞等核心事實，於「偵查」及「原審」之證述內容則始終
      一致，並無重大矛盾或瑕疵之處（「警詢」此部分之證述
      內容所亦核屬一致，惟本院未併將之採為認定被告犯行之
      論據）。至於A女所陳性侵前是否有去洗澡、衣服是遭被
      告脫掉或洗完澡被告不給她穿衣服、是否偷跑出去或被告
      勒住脖子時奮力掙脫奪門而出、洗完澡如何躺上床、洗澡
      次數是1次或2次、是否在地上遭被告強脫衣服等細節，均
      非關於主要犯罪事實之陳述，復牽涉遭性侵過程供述之詳
      略與否，而A女遭逢此重大事件，其內心所受之衝擊與傷
      害應屬非輕，此由A女竟在友人周黃明盈機車上不自覺尿
      失禁即明，原難責令A女就夢魘般之被害過程細節均能牢
      記，而毫無遺漏或誤植之情，況且A女為中下智能程度之
      人（原審卷一第238頁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參照），事後
      回想過往經歷之枝微末節，再進而精準對外表達等能力，
      均較常人低落，更無以苛求A女就無關宏旨事項之歷次描
      述，俱不容誤差。職是，A女於司法機關詢問時，就其遭
      被告強制性交之細節，或因囿於記憶能力或恐懼之心理狀
      態而容有混淆或差異，尚無礙於A女整體證述被害情節真
      實性之認定。
　　⑹又A女於原審審理時，固有就辯護人之提問，答稱忘記了、
      印象不深、我不知道，甚或沉默不語等情。然A女前於偵
      查中既已明確證稱：被告壓在我身上，我有拒絕，我跟被
      告說不要，被告壓著我的手；被告的生殖器硬要進入，我
      夾緊我的大腿，被告用他的腿纏住我的腿，被告越用越緊
      ，我也沒辦法踢他，直到他結束…等語（偵字卷第38、40
      頁），而具體陳述被告如何不顧其明示反對，執意以身體
      壓制之強暴方式，違反A女意願為性交，自不得以A女於距
      離事發1年7個月之原審審判程序中，或因就細節記憶不清
      致無法精準（精確）陳述，或根本已無從回憶致只能沉默
      不語，即全盤推翻A女該次暨此前之證詞。
  3.辯護人於原審另一度以：A女在鑑定時既供稱，其與被告去
    處理債務問題到隔日凌晨將近一點，因自己租屋處隔音差，
    擔心吵到鄰居，因此到被告住處當時其有預感會發生性行為
    ，過程中受到被告的大力壓制，被告碰觸其胸部與下體時，
    即有表達「不要」及趁勢推開被告的手或用腳踢被告，但被
    告還是繼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的認知是男女朋友發生性
    行為是很正常的事，原本不打算向對方提告，但被告後來竟
    拿車鎖及徒手毆打她，其受到驚嚇，無法原諒對方等語（原
    審卷一第230頁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參照），足見雙方在當
    時情狀下發生性行為乃A女合理可期之行為，A女恐因事後遭
    受被告拿車鎖及徒手毆打，為此遭受驚嚇無法原諒被告，才
    陳述強制性交之情節，為被告辯護（原審卷一第285頁，原
    審卷二第278頁）。惟A女雖向鑑定人供稱其（應允）留宿被
    告住所之際，有預感雙方會發生性行為，然有此預感後，或
    猶果敢明確表達出當下無意性交之心，或始終隱忍而無奈屈
    從，本不一而足，要非即代表A女同意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
    ，故辯護人此部分所述尚屬率斷，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A女留宿被告住處既尚無足為其乃與被告合意性交之推論，
    基於相同理由，被告另以協商債務畢乃A女堅持騎車搭載自
    己、而在自己指引下返回住處一節（警卷第8頁），遽為有
    利自己之推論；及其復辯稱：如果A女不想跟我性交，大可
    在友人引介雙方認識之初就拒絕我，而非持續與我聯繫、互
    動、曖昧云云（警卷第11頁），俱同不足採。
　4.被告、辯護人迄於本院審理中則另以：被告雖坦言有聽聞A
    女表示「不要」、「那裡不行」，但雙方既為男女朋友關係
    ，並綜合當時種種客觀情況，被告因認A女該等陳述僅係口
    非心是、欲迎還拒等於床事中女性嬌羞之表現，是縱使此與
    A女想法（意願）不同，被告在主觀上也欠缺對A女強制性交
    之犯意等語置辯（本院卷第160至161、185至186頁）。查：
　　⑴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強制性交罪，係為保護性自主決定
      權法益而設，即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之自由，任
      何性行為都應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同意之基礎上，自不
      容性主動之一方，恣將對方之善意或順從舉措，過度引申
      為同意與自己性交，更不容其擅將對方已明確對外表達之
      拒絕性交意旨，片面曲解為口非心是、欲迎還拒於先，再
      執此卸免自身性侵害罪責。職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所
      辯，已顯屬無稽。
    ⑵A女早在被告擬將生殖器插入其陰道之性交初始，即經由口
      語及肢體推阻等方式，向被告明確表達無意性交，不容被
      告及辯護人刻意將之不實大幅後延至被告已對A女性交之
      過程中；及A女經由友人引介認識被告後，縱雙方持續聯
      繫、互動，且A女於案發當日，乃騎車搭載被告返回住處
      並留宿各節，顯俱無足過度引申為A女同意與被告性交，
      均業經本院逐予詳述如前。更有甚者，被告不僅自承於案
      發前僅曾與A女出去見面吃飯2、3次而不甚了解A女狀況等
      語（原審卷二第267頁），其於案發次日（即109年4月7日
      ）之警詢中暨109年9月7日之偵訊中復坦言：我目前沒有
      女朋友，與A女是朋友關係，因為喜歡A女想跟她交往才決
      定幫她出面處理債務，債務協商結束後是我提到很晚了要
      回家睡覺，A女聽了後雖未言明是否同意隨我一起返家，
      但卻堅持由她騎機車載我，我則在後座指路而返回我的住
      處，那是A女第一次到我住處，也是雙方第一次發生性行
      為各節（警卷第7至8頁，偵卷第93至94頁），更堪認A女
      乃感念被告已為自己出面協商債務至夜深，不忍被告再因
      騎車搭載自己之事費神，方堅持由自己騎車搭載被告返家
      並暫予留宿，且被告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當下，實乏自己
      與A女已係男女朋友交往關係之認知。則綜合上揭種種客
      觀情狀及被告斯時所認知之雙方關係，進再比對被告嗣迨
      見A女未經自己同意即逕自離去，乃不惜當街持機車大鎖
      追打A女一情，所展現自己得以高高在上教訓不知好歹A女
      乖乖順從之姿態，被告毋寧因認A女本該就自己出面代為
      協商債務之事以身相報，致無視A女拒絕與自己性交猶執
      意為之，斷非誤認A女只是故作嬌羞姿態而乏強制性交犯
      意無訛。
　㈣綜上所述，被告關於其與A女乃合意性交等所辯，應係卸責之
    詞，不足採信。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
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
　㈡原審公訴檢察官於原審審理過程中雖主張A女為中下智能，被
    告可能涉有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對精神障礙、心智缺陷
    之人犯強制性交罪（原審卷二第277頁）。惟證人A女雖領有
    輕度身心障礙手冊，從小生長發育略為遲緩，學業及職業成
    就表現不佳，但總智商79，屬於中下智能程度，尚未達到智
    能不足之程度，且可獨立生活並能自行處理一般日常生活事
    務，從精神鑑定的會談觀察評估，A女言談及思考邏輯尚有
    條理，若一般人與A女短時間互動，應無法查知A女具有精神
    障礙或心智缺陷，但與其長期相處，其情緒之不穩定、手臂
    多處割痕，工作不穩定，理財能力差導致負債，應就可看出
    A女有些狀況等情，有前揭慈惠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
    佐（原審卷一第238頁），可見一般人與A女短時間互動，應
    無法查知A女具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且證人周黃明盈亦
    證稱：迄本案發生之日我認識A女已半年多將近1年了，而單
    從與A女交談的過程，我並不清楚她屬中下智能程度，也不
    知道她具身心障礙，是因曾與女友一起陪同A女申辦身心障
    礙手冊，才會知道A女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等語（原審卷二第1
    04至106頁）；暨依A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109年2月下旬跟
    被告認識，3月中旬開始跟被告交往等語（原審卷二第15頁
    ），可知證人A女與被告至事發時僅認識一個多月。綜上，
    已足徵被告所供稱：我雖然跟A女認識最少1、2個月，但是
    我只跟她出去見面吃飯2、3次，她也沒有跟我講過她的狀況
    ，我根本不了解A女的心智狀況等語（原審卷二第267頁），
    要非全然無憑，自難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之
    罪。
三、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審酌被告為逞一己之性慾，在A女明
    示不要，不願與其發生性交行為情形下，仍以前述違反A女
    意願之方式對A 女為強制性交行為，顯然未予尊重A女之性
    自主決定權，其行為應予非難。考量其否認強制性交犯行，
    並無悔意，就強制性交部分不願跟告訴人和解，未獲告訴人
    原諒之犯後態度，難認良好。於原審供稱國小畢業之教育智
    識程度，現幫忙友人船舶五金工作（原審卷二第276頁）之
    經濟生活狀況，前有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竊盜之
    前科品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兼衡
    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對被告量處有期
    徒刑3年4月之刑。本院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核無不合，
    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猶執陳詞，否認犯罪，指摘原
    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
參、被告另被訴傷害部分，經原審判決公訴不受理後，未據上訴
    ，已告確定，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婉如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鄭詠仁
                                      法  官  莊珮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刑法第221條第1項》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上訴字第6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志煌





選任辯護人  石繼志律師(法扶律師)
            江采綸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侵訴字第64號，中華民國111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220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甲○○於民國109年2月下旬，透過友人結識代號AV000-A109097號之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後，對A女心生好感，A女因而基於與甲○○交往之認知，向其傾吐自身為前男友作保致遭地下錢莊逼債等情，甲○○亦本於與A女交往之目的，應錢莊人員之邀，於同年4月5日22時許代A女出面協商債務，迄該次協商畢，甲○○乃偕始終在附近等候協商結果之A女，約於同年月6日凌晨1或2時許，返抵甲○○位於高雄市○鎮區○○○○路00○00號2樓住處（租屋處即套房）。詎甲○○竟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於109年4月6日1或2時許至上午6時許間之某時，在其住處內，不顧A女已明確出言「不要」表示反對意思，復曾出手推阻，猶執意以其身體壓制A女反抗之強暴方式，違反A女意願，將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而對A女性交得逞。嗣A女趁隙離去甲○○住處，甲○○見狀旋自後追逐A女，並另基於傷害犯意，在上址附近馬路旁，持機車大鎖毆打A女，致A女受背部瘀青之傷害（傷害部分經A女於原審審判期日因和解而撤回告訴，詳後述）。A女後於109年4月6日18時26分前往醫院驗傷，進而於同日22時36分許至警局對甲○○提出妨害性自主告訴，始查知上情。
二、案經A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性侵害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定有明文。為免揭露告訴人A女之身分，本件判決書關於告訴人A女之姓名等資料，僅記載代號，合先敘明。
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指刑事訴訟法，下同）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84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爭執，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復查無依法應排除證據能力之情形，故依前述規定，應有證據能力；至被告及其辯護人雖爭執A女於警詢時證述、A女於鑑定報告內之個人陳述為傳聞證據而無證據能力（原審卷一第293頁，原審卷二第258頁，本院卷第84頁），然因本判決並未引用A女於警詢或鑑定時之陳述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爰不贅述此部分證據能力之有無，亦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前揭時、地與告訴人A女發生性交行為，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性交之犯行，辯稱：我與A女當時乃男女朋友關係，我沒有對A女強制性交，雙方是合意性交云云（本院卷第81、187頁）。經查：
　㈠不爭執事項之說明：
　1.被告於上述時間、地點，以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事實，迭據被告於歷審坦認不諱（原審卷一第291頁，原審卷二第273頁，本院卷第85頁），核與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之情節相符（原審卷二第23、41頁），而A女陰道深部有精子細胞，與被告之DNA-STR型別相符，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6月16日刑生字第1090059398號鑑定書1份在卷可佐（偵字卷第77至78頁），首堪認定。
　2.被告約於109年2月下旬，透過友人結識A女後，對A女心生好感，A女因而基於與被告交往之認知，向其傾吐自身為前男友作保致遭地下錢莊逼債等情，被告亦本於與A女交往之目的，應錢莊人員之邀，於同年4月5日22時許代A女出面協商債務，迄該次協商畢，被告乃偕始終在附近等候協商結果之A女，約於同年月6日凌晨1或2時許，返抵被告住處（租屋處即套房），分據被告、證人A女供、證述明確（警卷第7至8頁；原審卷二第15至16、39頁），且互核要無齟齬，同堪認定。
　3.A女乃於109年4月6日18時26分許，前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驗傷，有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109年8月4日高醫港品字第1090302472號函暨所附A女病歷影本1份在卷可稽（偵字卷第79至83頁）；嗣則於109年4月6日22時36分許，前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對被告提出妨害性自主告訴經受理，亦有卷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偵查隊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堪以認定（警卷第44頁）。
　㈡被告雖辯稱其與A女間乃合意性交。惟查：
　1.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9年4月5日晚間被告陪我去跟地下錢莊談清償債務的事，結束時，被告說太晚了，叫我一起去他家，他明天早上再帶我回去，我就跟被告回他家，我去洗澡後，被告把我抱到床上壓著，一直想要把他的生殖器用在我的裡面（按：指陰道），我就一直有反抗，也有用手推他，他有固定我的腳，然後把我的手壓著，他用陰莖進入陰道做抽插的動作；我有掙扎，也有跟他說我不要等語（原審卷二第15至18、21至24、41頁）；於偵查中亦明確證稱：被告壓在我身上，我有拒絕，我跟被告說不要，被告壓著我的手；被告的生殖器硬要進入，我夾緊我的大腿，被告用他的腿纏住我的腿，被告越用越緊，直到他結束（指射精，下同）等語（偵字卷第38、40頁）。均證稱有跟被告明確表達拒絕之意，被告乃予無視，而以身體壓制A女之強制力施加方式，強行以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
　2.A女於被告對其性交之後，乃趁機離開被告住處，惟遭驚覺之被告自後追上並持機車大鎖毆打，A女在馬路上痛哭經路人報案，員警乃於同日（即109年4月6日）8時58分許到場偕A女返回派出所，而周黃明盈經通知於同日9時許前來草衙派出所時，A女乃哭泣並流露緊張、痛苦、害怕之表情，並曾告知周黃明盈自己遭受性侵害之情事，此除經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後來我趁機離開被告住處時，我抱著狗在外面哭，好像是路人報案，警察帶我回派出所，警察叫我不要哭，等情緒穩定下來，叫我先回去，我沒有跟警察說發生甚麼事，只有說我的背很痛，我就請朋友來載我等語（原審卷二第28至31頁）；復經證人周黃明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A女有什麼事情都是跟我女友說，我也是透過女友因而結識A女結識，彼此算是普通朋友關係。109年4月6日早上9時許，A女打電話給我表示她知道我女友不在，但她已經試圖聯繫其他友人，或者未接聽電話、或者沒空，才會聯繫我。她說有急事要我趕快過去草衙派出所門口那邊，我抵達時，A女在哭泣且神情緊張、痛苦、害怕，並要我趕快將她載離該處，又提到害怕被告會找到她的租屋處而無處可躲，我就打算先載她到我家。她當時還說被告有要追求她，被告攻擊她，她就沒有力氣了，然後把她強姦了，被告也有拿大鎖打她，我本來還想追問，但A女提到被告知道她目前所在（指在草衙派出所），害怕被告會過來就不敢再說下去了。我們從草衙派出所離開後，因A女不自覺地尿在我機車上（即尿失禁），所以有先去加油站廁所清理身上不乾淨的東西，然後就回林園我家。A女到我家時神態除痛苦之外還很疲倦，後來我才陪A女至小港醫院驗傷，驗完傷A女就被警察帶走做筆錄，我再到警局外面等她，之後再載她回租屋處等語綦詳（原審卷二第106至121頁），且互核要無齟齬，自均堪信實在。另卷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111年3月3日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1170559300號函暨附件（原審卷二第165至177頁）乃明確記載：某男接續於109年4月6日8時50分、同日8時52分撥打110通報高雄市前鎮區漁港中一路與漁港北一路一帶有糾紛，亦即被告出手毆打A女，經員警於同日8時58分許到場偕同當事人返所處理等節；再者，被告迭不諱言其見A女逕自離開其住處後，旋自後追上A女與之爭執，並曾在該次爭執過程中，手持機車大鎖毆傷A女，A女嗣經據報到場員警載離，被告則自己騎乘機車前往派出所等情（警卷第10至11頁，偵卷第94頁，原審卷二第276頁），益徵此部分之事實堪認無訛。
　3.A女於本案（含傷害）後出現創傷後壓力反應，有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110年09月01日110附慈精字第1102087號函暨所附慈惠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為憑（原審卷一第225至241頁），同堪認定。
　4.被告前於警詢時供稱：一開始我親吻、愛撫A女時，她沒有拒絕，後來我將陰莖插入她的陰道内抽插時她才說「那裡不行」，但當時我已經很興奮亢奮，所以我也沒想那麼多，再抽插約5下左右，就射精了等語（警卷第10頁）；及於偵查中供稱：她口頭有說不要，沒幾秒後我就停下來了等語（偵字卷第95頁）；迄於原審110年1月19日準備程序猶供稱：A女跟我說不要的時候，我有再做幾秒才起身乙情（原審卷一第61頁）。職是，被告迭自承經A女明確以口語表達「不要」時，其乃無視之而猶以自己之生殖器反覆抽插A女陰道數次無訛。至辯護人雖曾辯稱被告之前揭陳述，或出於應訊時過於緊張等故致與事實有間，本案經過應以110年10月29日刑事準備狀所載情節為主云云（原審卷一第279頁），然被告既於原審110年1月19日準備程序時復當庭明確陳稱：當時在發生性行為的時候，我是不確定A女是「要」或是「不要」。我之所以認為A女是「要」，是因為我在親A女的時候，她有反應。我之所以認為A女是「不要」，是因為A女有用手撥開我的行為，我在做的過程中，她有說「不要」等語綦詳（原審卷一第65頁）；更有甚者，其於本院準備程序猶尚曾一度供稱：A女雖然有說「不要」，但沒有罵我，所以我認為當時A女有與我性交之意等語（本院卷第84頁），而改以其係將A女當下所為「不要」之口語表示，（私自）理解為A女同意與自己性交置辯。是辯護人關於本院此部分所引被告陳述均尚核與事實有間之所辯，顯不足取至灼。
　5.稽上事證交相參析，可知證人A女首揭關於「有跟被告明確表達拒絕之意，被告乃予無視，而以身體壓制A女身體之強制力施加方式，強行以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之證述內容，實有後續「A女未及聯繫上親友即逕自離開被告住處並因而遭到被告持機車大鎖毆傷，幸經路人主動報警前來處理，方終止孤立無援之窘境」、「已經警載抵派出所之A女，猶不惜央請僅為普通朋友關係之周黃明盈務必儘速將自己載離任何被告可能尋覓自己之地點（含斯時所在之草衙派出所），並對之吐露甫遭被告性侵害暨毆打等事，且神情緊張、痛苦、害怕及持續哭泣，甚尚有尿失禁現象」、「A女於本案後出現創傷後壓力反應」等一連串情事，可資補強，原已足認A女指訴遭被告強制性交乙節合於事實，可以採信。遑論證人A女首揭證述內容，尚有被告關於「經A女明確以口語表達『不要』時，其乃無視之而猶以自己之生殖器反覆抽插A女陰道數次」及「我不確定A女『要』或『不要』與我為性行為，我之所以認為A女是『不要』，是因為A女有用手撥開我的行為，並有說『不要』」等不利自身自白可佐，更屬信而有徵，則被告不顧A女已明確出言「不要」表示反對意思，復曾出手推阻，猶執意以其身體壓制A女反抗之強暴方式，違反A女意願，將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內反覆抽插，而對A女性交得逞，堪以認定。被告及辯護人徒以被告擁抱、親吻A女時有感覺到A女嬌喘等生理反應為由，抗辯A女乃與被告合意性交，以人類之所以別（高）於萬物，乃在於特有之克己復禮行為準則，是生理反應（生理需求）與心理意願本核屬二事，且未抗拒擁吻更無從逕與同意性交等視，原俱屬眾所周知，則此部分所辯顯不足採甚灼；被告及辯護人另刻意將A女明確表達無意與被告性交之時間點，大幅後延至被告已對A女性交之過程中（即令如此，被告執意續對A女性交亦已侵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亦非實情，同無足採。
　6.本院認定被告所採之強暴手段，乃係以身體壓制A女反抗，別無對A女拳腳相向之舉，既如前述，則A女於案發當晚驗傷之結果，雙手、下體並無明顯傷勢，自無違常情，辯護人執此抗辯證人A女首揭證述內容不實云云（本院卷第160頁），並不足取，附此敘明。
　㈢關於被告及辯護人其他辯解均不足採之說明：　
　1.被告及辯護人雖另以A女案發當日早上見到員警時，既未表明自己遭性侵，已核與一般遭受性侵之反應，有所不符等語置辯（本院卷第82至83、186頁）。查：
    ⑴妨害性自主罪之被害人，殊無可能有典型之事後情緒反應及標準之回應流程，被害人與加害者間之關係、當時所處之情境、被害人之個性、被害人被性侵害之感受及被他人知悉性侵害情事後之處境等因素，均會影響被害人遭性侵害後之反應，所謂理想的被害人形象，僅存在於父權體制之想像中（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87號判決意旨參照）。蓋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於事件爆發後，除須於偵審過程中受到司法機關以涉及隱私之問題迭加問訊，更須承受周遭知情親友之探究眼光，及有或無意間夾帶檢討（責難）自身行止之關懷，身心倍受煎熬，是性侵害之被害人因而採取較為隱忍之態度，而未立即報警求助，以免遭受二度傷害，事所常有；更有甚者，性侵害被害人於案發之後，根本未克評估前述利弊，即深陷於何以自身遭受侵害之困惑、自責，甚且擔心再受害而為此驚慌失措，亦非罕見。職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已顯不足採。
　　⑵A女因在馬路上遭被告持機車大鎖毆打而經路人報案，員警乃於109年4月6日8時58分許到場偕A女返回草衙派出所，嗣A女聯繫周黃明盈先將自己匆匆載離派出所，迄同日18時26分許，A女始前往醫院驗傷，並進而於同日22時36分許至警局對被告提出妨害性自主及傷害告訴各情，固均如前述，而堪認A女於案發當日早上確已與員警有所接觸，且斯時未曾向員警表明自己遭受被告性侵之情。惟被害人遭性侵害後會如何反應乃因人而異，並無所謂「理想（完美）被害人」模板，同據本院詳述如前。而A女經員警載回派出所時，其既甫（另）遭被告持機車大鎖毆打致受背部瘀青之傷勢，此除有傷勢照片可佐外（偵卷末彌封袋內第23至30頁），並經被告坦認在卷（原審卷一第63頁），而堪認定；佐諸證人周黃明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到草衙派出所時，A女有簡要提及自己被打、被強姦，並表示她害怕對方會找上來，想要趕快離開，然後我就載她離開等語（原審卷二第106、120頁），暨被告於原審所供稱其係自己騎乘機車前往派出所乙情（原審卷二第276頁），則迭受被告不法對待之A女因而驚慌失措，初始只一心想著盡可能擺脫、遠離被告，以免自己再遭被告暴力侵害，致根本無暇、無力再思及其他事項，實與常情無違。
　　⑶況苟如辯護人另所辯，A女恐因被告無力幫其處理欠債致心中不滿，或因被告表明無法替A女處理債務而互生爭執，始誣指被告性侵云云（原審卷一第63頁，原審卷二第280頁），參諸被告既明確陳稱案發後不曾再與A女相互聯絡（偵卷第94頁），則A女大可在員警據報到場之初即表明自己遭受被告性侵，從而由A女於案發初始一心只想著盡可能擺脫、遠離被告，致未在案發當日早上接觸員警之過程中吐露自己遭被告性侵害之情乙節，毋寧益徵A女所述性侵情節，斷無刻意誣陷被告入罪之虞。
  2.辯護人雖復以A女前後供述不一致，且於原審審理時針對諸多關鍵事實、情節，均回答「不記得」、「不知道」、「記不清楚」或沉默不回答，暨其所指述情節，亦與證人周黃明盈於原審所傳述內容不符，可見A女指訴確有瑕疵而不足採，為被告辯護（本院卷第81至82、185頁）。其中，關於A女指訴與證人周黃明盈所傳述內容不符之部分，既不能排除（就此部分在性質上係屬傳聞證人之）周黃明盈自始誤聽、誤記，抑或轉述偏差所致，本無由執此遽為A女指訴存有瑕疵之推論，合先指明。另查：
　　⑴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回到被告住處後，被告叫我去洗澡，但我當場拒絕，被告看我不想洗澡，就直接關燈說要睡覺，當時時間已早上6點，被告就伸手過來脫我的衣服等語（警卷第15頁）；於偵查中證稱：回被告他家，他叫我先洗澡，我就去洗澡，我用浴巾擦完身體，被告就不給我穿衣服，被告就把我抱到床上，並壓在我身上，我有拒絕…等語（偵字卷第38頁）。關於A女遭被告性侵前曾否洗澡，及A女衣服究係遭被告脫掉，抑或是被告不讓洗過澡之A女著衣等部分，尚屬不一。
　　⑵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因為當時我穿著連身裙，被告拉住我的裙子一直往上掀，我不想與他發生性行為，於是就夾緊雙手抵抗，不讓他把我的衣服脫掉，並大喊「我不要」、「走開」，但是被告仍不罷休，還是一直將我的連身裙往上掀，並伸手要解開我的内衣，但是我一直抵抗，才沒有被他解開，過程中我試圖想要開門離開現場，但是遭被告從後面勒住我的脖子，硬把我拖到床上，我當時因為疲累而沒有力氣抵抗，被告就直接將我的連身裙、内衣、内褲脫掉後，不斷用嘴巴親吻我的嘴巴，並舔我的耳朵、胸部、陰道口，並用他的手指伸進去我的陰道内，我當時因為被他壓在床上，雙手也被他的手壓在床上而無法反抗，我被被告用雙手壓住的時候，他的陰莖有碰到我的陰道口，我當時有用雙腳踢被告的雙腿，但他仍不罷休，用他的雙腿(跪姿），把我的雙腿撐開(我當時躺著），被告就直接將陰莖插入我的陰道内，來回抽動直到射精等語（警卷第15至16頁）；於偵查中證稱：前一晚我去被告家睡，我們去處理事情，都累就先回他家，他叫我先洗澡，我就去洗澡，我用浴巾擦完身體，被告就不給我穿衣服，被告就把我抱到床上，並壓在我身上，我有拒絕，當時我跟被告說不要，被告的陰莖有插入我的陰道，並内射，當時我有踢他大腿，被告壓著我的手等語（偵字卷第38頁），則A女關於遭性侵之情節，所述亦非全然一致。
　　⑶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性行為結束後，被告就先到浴室洗澡，而我就在床上玩手機，等被告洗完澡後，我才進去浴室洗澡，我洗完澡要穿衣服的時候，被告就把我的衣服搶走，不讓我穿，只准我穿内褲，我將内褲穿上後，就繼續在床上玩手機，後來我發現被告顯露疲態，快要睡著，我就偷偷將衣服穿上，打算開門離開之際，剛好被發現，他就從床上跳下來用右手勒住我的脖子，我就奮力用雙手掙脫，奪門而出往樓下跑等語（警卷第16頁）；偵查中證稱：（問：你警詢稱發生性行為後你只能穿上内褲繼續在床上玩手機，被告睡著後，你有想偷跑？）是。因被告淺眠，如我穿衣服被告會發現，當時我只有穿内褲，我想只穿内褲偷跑出去。被告發現我就又回來了，直到5、6點我才穿上衣服偷跑出去，我本來要打電話叫我朋友來載我，被告又跟我說他會載我回去。被告還沒打我之前，我以為他會載我回去，5至6點我才要被告載我回去，但他拒絕等語（偵字卷第39頁）。關於是否在被告勒住其脖子的時候，奮力掙脫後奪門而出，抑或乃係偷跑出去，容有不一，甚至於偵查中陳稱其於5至6點才央請被告載其回去，但遭被告拒絕乙詞。
　　⑷證人A女於偵查中先證稱：被告叫我先洗澡，我就去洗澡，我用浴巾擦完身體，被告就不給我穿衣服，被告就把我抱到床上，並壓在我身上等語（偵字卷第38頁）；嗣又改稱「（問：洗完澡時你與被告一起躺在床上時，你是被被告壓在床上或是你自己願意躺上床的？）我自己躺的」等語（偵字卷第40頁），可見A女之偵訊中所述，亦非前後相符。迄於原審則另證稱：還沒發生性侵害前，我有先去洗澡，出來後被告給我一條毛巾，我好像要拿衣服穿起來，他就不讓我穿衣服，我就說我習慣穿衣服睡覺，我就要拿我的衣服，然後他把衣服拿到比較高的地方，我拿不到，他就不要讓我穿，後來他就把我抱到床上壓著。那是發生完，他用完我之後，我當然自己躺在床上啊。我總共洗兩次澡，遭性侵前後各一次等語（原審卷二第17至20頁），而俱核與前揭偵訊中證述內容，未盡相符。
　　⑸本院經核A女於警詢、偵查及原審所為證述內容，雖有辯護人前述所條列指訴未盡一致之處。然衡諸A女就被告如何不顧A女言語反對及肢體抗拒（推阻），仍以身體壓制之強暴手段，以生殖器進入A女陰道反覆抽插而對A女性交得逞等核心事實，於「偵查」及「原審」之證述內容則始終一致，並無重大矛盾或瑕疵之處（「警詢」此部分之證述內容所亦核屬一致，惟本院未併將之採為認定被告犯行之論據）。至於A女所陳性侵前是否有去洗澡、衣服是遭被告脫掉或洗完澡被告不給她穿衣服、是否偷跑出去或被告勒住脖子時奮力掙脫奪門而出、洗完澡如何躺上床、洗澡次數是1次或2次、是否在地上遭被告強脫衣服等細節，均非關於主要犯罪事實之陳述，復牽涉遭性侵過程供述之詳略與否，而A女遭逢此重大事件，其內心所受之衝擊與傷害應屬非輕，此由A女竟在友人周黃明盈機車上不自覺尿失禁即明，原難責令A女就夢魘般之被害過程細節均能牢記，而毫無遺漏或誤植之情，況且A女為中下智能程度之人（原審卷一第238頁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參照），事後回想過往經歷之枝微末節，再進而精準對外表達等能力，均較常人低落，更無以苛求A女就無關宏旨事項之歷次描述，俱不容誤差。職是，A女於司法機關詢問時，就其遭被告強制性交之細節，或因囿於記憶能力或恐懼之心理狀態而容有混淆或差異，尚無礙於A女整體證述被害情節真實性之認定。
　　⑹又A女於原審審理時，固有就辯護人之提問，答稱忘記了、印象不深、我不知道，甚或沉默不語等情。然A女前於偵查中既已明確證稱：被告壓在我身上，我有拒絕，我跟被告說不要，被告壓著我的手；被告的生殖器硬要進入，我夾緊我的大腿，被告用他的腿纏住我的腿，被告越用越緊，我也沒辦法踢他，直到他結束…等語（偵字卷第38、40頁），而具體陳述被告如何不顧其明示反對，執意以身體壓制之強暴方式，違反A女意願為性交，自不得以A女於距離事發1年7個月之原審審判程序中，或因就細節記憶不清致無法精準（精確）陳述，或根本已無從回憶致只能沉默不語，即全盤推翻A女該次暨此前之證詞。
  3.辯護人於原審另一度以：A女在鑑定時既供稱，其與被告去處理債務問題到隔日凌晨將近一點，因自己租屋處隔音差，擔心吵到鄰居，因此到被告住處當時其有預感會發生性行為，過程中受到被告的大力壓制，被告碰觸其胸部與下體時，即有表達「不要」及趁勢推開被告的手或用腳踢被告，但被告還是繼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的認知是男女朋友發生性行為是很正常的事，原本不打算向對方提告，但被告後來竟拿車鎖及徒手毆打她，其受到驚嚇，無法原諒對方等語（原審卷一第230頁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參照），足見雙方在當時情狀下發生性行為乃A女合理可期之行為，A女恐因事後遭受被告拿車鎖及徒手毆打，為此遭受驚嚇無法原諒被告，才陳述強制性交之情節，為被告辯護（原審卷一第285頁，原審卷二第278頁）。惟A女雖向鑑定人供稱其（應允）留宿被告住所之際，有預感雙方會發生性行為，然有此預感後，或猶果敢明確表達出當下無意性交之心，或始終隱忍而無奈屈從，本不一而足，要非即代表A女同意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故辯護人此部分所述尚屬率斷，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A女留宿被告住處既尚無足為其乃與被告合意性交之推論，基於相同理由，被告另以協商債務畢乃A女堅持騎車搭載自己、而在自己指引下返回住處一節（警卷第8頁），遽為有利自己之推論；及其復辯稱：如果A女不想跟我性交，大可在友人引介雙方認識之初就拒絕我，而非持續與我聯繫、互動、曖昧云云（警卷第11頁），俱同不足採。
　4.被告、辯護人迄於本院審理中則另以：被告雖坦言有聽聞A女表示「不要」、「那裡不行」，但雙方既為男女朋友關係，並綜合當時種種客觀情況，被告因認A女該等陳述僅係口非心是、欲迎還拒等於床事中女性嬌羞之表現，是縱使此與A女想法（意願）不同，被告在主觀上也欠缺對A女強制性交之犯意等語置辯（本院卷第160至161、185至186頁）。查：
　　⑴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強制性交罪，係為保護性自主決定權法益而設，即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之自由，任何性行為都應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同意之基礎上，自不容性主動之一方，恣將對方之善意或順從舉措，過度引申為同意與自己性交，更不容其擅將對方已明確對外表達之拒絕性交意旨，片面曲解為口非心是、欲迎還拒於先，再執此卸免自身性侵害罪責。職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已顯屬無稽。
    ⑵A女早在被告擬將生殖器插入其陰道之性交初始，即經由口語及肢體推阻等方式，向被告明確表達無意性交，不容被告及辯護人刻意將之不實大幅後延至被告已對A女性交之過程中；及A女經由友人引介認識被告後，縱雙方持續聯繫、互動，且A女於案發當日，乃騎車搭載被告返回住處並留宿各節，顯俱無足過度引申為A女同意與被告性交，均業經本院逐予詳述如前。更有甚者，被告不僅自承於案發前僅曾與A女出去見面吃飯2、3次而不甚了解A女狀況等語（原審卷二第267頁），其於案發次日（即109年4月7日）之警詢中暨109年9月7日之偵訊中復坦言：我目前沒有女朋友，與A女是朋友關係，因為喜歡A女想跟她交往才決定幫她出面處理債務，債務協商結束後是我提到很晚了要回家睡覺，A女聽了後雖未言明是否同意隨我一起返家，但卻堅持由她騎機車載我，我則在後座指路而返回我的住處，那是A女第一次到我住處，也是雙方第一次發生性行為各節（警卷第7至8頁，偵卷第93至94頁），更堪認A女乃感念被告已為自己出面協商債務至夜深，不忍被告再因騎車搭載自己之事費神，方堅持由自己騎車搭載被告返家並暫予留宿，且被告對A女為性交行為之當下，實乏自己與A女已係男女朋友交往關係之認知。則綜合上揭種種客觀情狀及被告斯時所認知之雙方關係，進再比對被告嗣迨見A女未經自己同意即逕自離去，乃不惜當街持機車大鎖追打A女一情，所展現自己得以高高在上教訓不知好歹A女乖乖順從之姿態，被告毋寧因認A女本該就自己出面代為協商債務之事以身相報，致無視A女拒絕與自己性交猶執意為之，斷非誤認A女只是故作嬌羞姿態而乏強制性交犯意無訛。
　㈣綜上所述，被告關於其與A女乃合意性交等所辯，應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
　㈡原審公訴檢察官於原審審理過程中雖主張A女為中下智能，被告可能涉有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對精神障礙、心智缺陷之人犯強制性交罪（原審卷二第277頁）。惟證人A女雖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從小生長發育略為遲緩，學業及職業成就表現不佳，但總智商79，屬於中下智能程度，尚未達到智能不足之程度，且可獨立生活並能自行處理一般日常生活事務，從精神鑑定的會談觀察評估，A女言談及思考邏輯尚有條理，若一般人與A女短時間互動，應無法查知A女具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但與其長期相處，其情緒之不穩定、手臂多處割痕，工作不穩定，理財能力差導致負債，應就可看出A女有些狀況等情，有前揭慈惠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佐（原審卷一第238頁），可見一般人與A女短時間互動，應無法查知A女具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且證人周黃明盈亦證稱：迄本案發生之日我認識A女已半年多將近1年了，而單從與A女交談的過程，我並不清楚她屬中下智能程度，也不知道她具身心障礙，是因曾與女友一起陪同A女申辦身心障礙手冊，才會知道A女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等語（原審卷二第104至106頁）；暨依A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109年2月下旬跟被告認識，3月中旬開始跟被告交往等語（原審卷二第15頁），可知證人A女與被告至事發時僅認識一個多月。綜上，已足徵被告所供稱：我雖然跟A女認識最少1、2個月，但是我只跟她出去見面吃飯2、3次，她也沒有跟我講過她的狀況，我根本不了解A女的心智狀況等語（原審卷二第267頁），要非全然無憑，自難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之罪。
三、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審酌被告為逞一己之性慾，在A女明示不要，不願與其發生性交行為情形下，仍以前述違反A女意願之方式對A 女為強制性交行為，顯然未予尊重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其行為應予非難。考量其否認強制性交犯行，並無悔意，就強制性交部分不願跟告訴人和解，未獲告訴人原諒之犯後態度，難認良好。於原審供稱國小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現幫忙友人船舶五金工作（原審卷二第276頁）之經濟生活狀況，前有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竊盜之前科品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對被告量處有期徒刑3年4月之刑。本院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猶執陳詞，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
參、被告另被訴傷害部分，經原審判決公訴不受理後，未據上訴，已告確定，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婉如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鄭詠仁
                                      法  官  莊珮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刑法第221條第1項》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